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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日期：自一九四六年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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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査章 

憲章與理事禽

査 . 理事會之設立

組 識 及 職 務 。  関 於 國 際 經 濟 暨 f i
會 合 作 一 事 , 聯 合 國 目 的 爲 何 , 經 濟 暨 紙 會 理 事  

會 之 組 織 及 職 務 又 爲 如 何 ， 憲 章 第 九 及 第 十 兩  

章 設 有 下 列 之 規 定 ：

第 五 十 五 條  

" 爲 造 成 國 摩 間 以 尊 重 人 民 平 等 權 利 及 自  

決 原 則 爲 根 據 之 和 平 友 好 關 係 所 必 要 之 安 定 及  

福 利 條 件 起 見 ， 聯 合 國 應 促 進 ：

"( 子 ） 較 高 之 生 活 程 度 、 全 民 就 業 及 經 濟  

與 社 會 進 展 。

"(丑 ） 國 際 間 經 濟 、 紙 會 、 衞 生 、 及 有 關 問  

題 之 解 決 ; 國 條 間 文 化 及 敎 育 合 作 。

"( 寅 ） 全 體 人 類 之 人 權 及 基 本 自 由 之 普 遍  

尊 重 與 遵 守 ， 不 分 種 族 、 性 別 、 語 言 、 或 宗 敎 。

第 五 千 六 條  

" 各 會 員 國 擔 允 採 取 共 同 及 個 別 行 動 與 本  

組 織 合 作 , 以 達 成 第 十 五 條 所 載 之 宗 旨 。

第 五 十 七 條  

" 一 . 由 各 國 政 府 間 協 定 所 成 立 之 各 種 專  

門 機 蘭 , 依 其 組 織 約 章 之 規 定 , 於 經 濟 、 社 會 、 文  

化 、 敎 育 、 衞 生 、 及 其 他 有 關 部 門 負 有 廣 大 國 摩  

責 任 者 ， 應 依 第 六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使 與 聯 合 國 發  

生 關 係 。

" 二 . 上 述 與 聯 合 國 發 生 關 係 之 各 專 門 機  

顯 , 以 下 簡 稱 專 門 機 關 。

第 五 十 八 條  

" 本 組 織 應 作 成 建 議 ， 以 調 整 各 專 門 機 開  

之 政 策 及 工 作 。

第 五 十 九 條  

" 本 組 織 應 於 適 當 情 形 下 ， 發 動 各 關 係 國  

間 之 談 判 ， 以 創 設 爲 達 成 第 五 十 五 條 規 定 宗 旨  

所 必 要 之 新 專 門 機 關 。

第 六 十 條  

" 履 行 本 章 所 载 本 組 纖 職 務 之 責 任 ， 屬 於

大會及大會權力下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爲此 

目的，該S 事會應有第十韋所載之權力。

第六十一條 

經濟暨社會理♦會由大會選舉聯合 

國十八會員國組織之。

"二. 除第三項所栽定外，經濟暨社會理 

事會每年選舉理♦ 六國，任期三年;任滿之理事 

國得ip行連選。

" 三. 第一次選舉時，，經濟®社會理事會 

應選理事十八國，其中六國任期一年，另六國任 

期二年,一依大會所定辦法。

" 四.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之每一理事國應 

有代表一人。

• 第六十二條 

" 一. 經濟暨社會理♦會得作成或發動蘭 

於國祭經濟、社會、文化、敎育、衞生及其他有 

関♦ 項之研究及報吿;並得向大會、聯合國會員 

國、及関係專門機關,提出關於此種♦項之建議 

案。

" 二.本理事會爲增進全體人類之人權及 

基本自由之尊重及維護起見，得作成建議案。

"三. 本理事會得擬具關於其職權範圍內. 
事項之協約草案,提交大會。

" 四. 本理事會得依聯合國所定之規则召 

集本理事會職務範圍以內事項之國摩會議。

第六十三條 

" 一. 經濟®社會理事•會得與第五十七條 

所指之任何專門機關訂立協定，訂明蘭係專門 

機蘭與聯合國發生關係之條件。該項協定須經 

大會之核准。

‘ '二. 本理事會，爲調整各專門機關之工 

作1得與此種機関會商並得向其揚出建譲,並得 

向大會及聯合國會員國建議。

第六十四條 

"一，經濟暨社會理♦ 會得取適當步驟，



以取得專門機關之經常報吿。本理事會得與聯 

合國會員國及專門機關，•商定辦法俾就實施本 

理事會之建譲及大會對於本理♦會職權範圍內 

事項之建譲所採之步驟，取得報吿。

" Ü . 本@♦會得將對於此項報吿之意見 

提送大會。

第六十五條 

" 經濟f i社會理事會得向安全理事會供給 

情報，並應安全理事會之邀請，于以協助。

第六十六條 

" 一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履行其職權範 

圍內關於執行大會建議之職務。

" 二. 經大會之許可，本理♦會得應聯合 

國會員國或專門機關之請求.供其服務。

" 三.本理事會應履行本憲章他章所特定 

之其他職務，以Â 大會所授予之職務。

第六十七條 

" 一 . 經濟®社會理事會每一理事國應有 

一個找票權。 '

" 二. 本理事會之決議，應以到會及投票 

之理事國過半數表決之。

第六十八條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設立經濟與社會部 

門及以提倡人權爲目的之各種委員會，並得設 

立於行使職務所必需之其他委員會。

第六十九條 

" 經濟暨社會理♦會應睛聯合國會員國參 

加討論本理事會對於該國有特別関係之任何事 

件 , 但無投票權。

第七 十 條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得商定辦法使專門機 

關之代表無投票權而參加本理事會及本理事會 

所設各委員會之討論，或使本理事會之代表參 

力口此項專門機關之討論。

第七十一條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得採取適當辦法，俾 

與各種非政府組織會商有關於本理事會職權範 

圍內之事件。此項辦法得與國摩組織商定之,並 

於適當情形下，經與關係聯合國會員國會商後， 

得與該國國內組織商定之。

第七十二條

" 一 . 經濟®社會理事會應自行制定其譲 

事規則, 包括其推選主席之方法。

" 二.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得依其規M舉行

必要之會譲。此項規則應包括因理事國過半數 

之請求而召集會譲之，條款0" 
二 . 選舉理事國。 大會第一次選舉理 

事會理事國係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舉行。 

下列各國當選：

任期一年：哥命比亞、希騰、黎巴嫩、烏克 

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美利塑合衆國、南斯 

拉夫。

任期二年：古巴、捷克、印度、那威、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王國。

任期三年：比利時、加拿大、智利、中國、法 

蘭西、秘魯。

因此，大會第一屈會第二期會譲時，將有六 

名額恃補選 ,任滿之理事國連選得連任。

三 . 莽備委氣會之迷議。 関於?里事會 

之成立,初期工作及組纖,大會業已通過綠備委 

員會報吿書所載若干建譲。此項建譲包括:（一） 

理事會應於第一届會設立下列委員會二人權委 

員會、經濟就業委員會、統計委員會、麻醉品委 

員會、(臨時)社會委員會; （二)理事會應考慮是 

否宜及早設立人口委員會、（臨時)運輸通m委 

員會、財政委員會;（三)理事會應考慮宜否於第 

一屈會設立調整委員會。其他建譲爲:請理事會 

立卽設立各種常設委員會，以便分別處理下列 

各事項:理事會之組織、理事會與專門機闕之蘭 

係、理事會與非政府組織之關係。壽備委員會復 

擬具暫行譲事規則送由理事會審核1。

四.理事會之属會。 理事會於倫敦敎 

會大樓舉行第一屆會，會期自一九四六年一月 

二十三日起至二月十八日止。第二屆會在絲約 

恒德大學擧行，會期自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五 

曰起至六月二十一日止。第三屈會在長島成功 

湖舉行, 會期自一九四六年九月千一日起,至十 

月三日jfc。
五. 理事會之職責。 理事會第一屆會 

選 Sir Ramaswami MudaUar (印度）爲主席； 

Dr. Andrija Stampar C南斯拉夫)爲第一任第 

一副主席；Dr. Lieras Restrepo (哥命比亞） 

爲第一任第二副主席， Sir Ramaswami Mu- 
daliar未克出席第三屆會，由 £>'r. Stampar代 

行主席職務。

各該建議全文載簿備类員會報吿書第三章（見本報 

吿書附件四）。



第式章

理事會所屬委員會及分組委員會

威 .委員會

理事會於第一屆會設立五"核心 "委  

員會及一臨時小組委員會。每一委員會由專家 

九人組成 , 專家係以個人資格充任養員。各該委 

員會名稱如下：婦女地位委員會；經濟就業委 

員會 ;臨時社會委員會；臨時運輸通 f l 委員會； 

統計婆員會。理事會同時設立常設麻醉品委員 

會 ,遇選委員千五人組成之1。
理事會於第二屆會譲定下列各委員會之任 

務規定及組織2 : 經濟就業委員會,運翰通飘養 

員會 ,統許委員會■,人權委員會 ,社會委員，5婦 

女池位養員會。理事會復於經濟就業委員會下 

設立戰災區域經濟復《小組養員會理事會復 

授權人權委員會設立下列各小組委員會：（甲） 

情報及新聞自由小組委員會，（乙）少數民族保 

Ü 小10養員會，（丙）防止歧視小組委員會。理事 

會又着統計養員會設立統計取樣小組委員會4。

理事會於第三&會議定人口委員會及財政 

會計委員會之任務及組織，並選定各國旧派代 

表充任各常設委員會養員5 (除,麻醉品婆員會養 

員已於第一屈會選定外)。理事會又授權經濟就 

業委員會設立二（子)就業經濟穩笼小組養員會， 

經濟發展小組委員會8。

七. 各常設委責會之組織。 理事會營

就苍常設委員會組織問題詳加研討。若千代表 

生張各委員鲁應純由政府代表組成，惟亦有若 

千代表生張各委員會中至少應有一部份委員由 

專家以個人資格充任。理事會於第二屆會決譲： 

所設各委員會應由理事會邊選聯合國各會員國 

代表組成之，惟.東注意，使谷會員國在各養員會 

事務所涉各部門內所出代表人數得保持均衡

1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屆&■,第 

一六三>一六E , —六六，一六七、一六九，一六八 

頁„
2 同上第二屆t ■，第三九一、三九五、三九八、四o o >  
四0 三、四0 五頁。

3 同上，第三九三頁。

4 同上，第四0  二、三九九貢。

5 兒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三届會1•過決議寒，第二至

五頁。

® 同上，第一買。

狀態。理事會並着秘書長 ,於各國政府最後推駕 

代表及理事會認許以前，與被選推蕭代表之各 

國政府商権。理事會決定力t 年內第三屆會中舉 

行專爲此事而召開之會譲，以便於秘書長與各 

政麻商権後，認許被駕人員。

八. 各常設委責會委ft之任期。 各委 

員會委員之任期於創始時期後，一律爲三年。推 

麻醉品委員會之首任委員,任期一律三年。其他 

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一任期二年，三分之一任期 

三年三分之一任期四年C
九 . 理事會於第三屆會審議各委員會及小 

組委員會委員費用支付問題，決定將下列決議 

案送由大會審核：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爲使聯合國各會員國 

得有均等機會參加各委員會之工作及活動，並 

確保各委員最有效之合作起見，特建議聯合國 

擔負理事會各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每一类員之 

旅费及生活津貼。

"因此，理事會向大會建議通過下到決議

案：

" 一 . 經濟暨就會理事會各委員會及小組 

委員會每一委員所需下列各項費用應自聯合國 

經費撥付。

" ( 甲）自該委員居所至該委員會會譲地 

點，往返所需實際旅費,以及各委員因委員會公 

務出行所霞之實險旅费。

"(乙）在途期間及各委員會會譲期間所發 

給之每日生活津貼。"

參 .分組委員會

十，理事會已於第一屆會設立有關下列問 

題之常設委員會 :（子)組織，（丑)與專門機關德 

商 ，( 寅)與非政府翻織握商辦法。理事會組織問 

題常設委員會業已就理事•會本身及小組委員會 

之組織問題擬就建譲多項。又草就譲事規則，經 

理事會審査後通過。關於各委員會處理專門機 

關及非政府組織 I問題與過詳本報吿書下列各 

節。

十一 . 理事會於第三屆會 i •利用若〒專設

同fi[註，第五買, 及大會第一届會第二期會議決譲 

案，第一三二頁。



委員會, 以利♦ 務之進行,擧其著者則有難民及 

失所人民委員會及國際難民組織財政問題委員 

會。 _

肆 .經濟就業委員會

十二.理事會於第一屆會設立僅具有臨時 

任務規定1及 " 核心"形式組織之經濟就業委員 

會。理事會着該" 核心"委員會就下列問題向理 

事會提出建議：

( - ) 修正該委員會之任務規定；

(二）" 核心" 養員會擴大成爲IE式类員會 

後 ,正式委員會之組織；

(三）應否設立小組養員會,特別爲有關戰 

災區域經濟復與♦ 宜之小組委員會。

十三. 理事會於第二屈會審査該" 核心"  
委員會所提報吿並設立經濟就業常設类員會。

該委員會之任務規定如下：

" ( >1，）該養員會應就有關經濟之問題向理 

事會提供意見,以使提高生活程度.，

" ( 乙）該委員會應審議理事會交其研討之 

各種問題，遇有經其認爲須予7急切注意之問题 

時,並應自行向理事會提具報告。

" ( 丙）関於涉及應行共同研究之經濟問题 

以及須由一個以上之專門機關或Ï里事會所腐妻 

員會採取行動時，該委員會應向理事會提出建 

議。該委員會尤須促請理事會注意理事會所腐 

其他各委員會，各專門機關或其他國際組織之 

政策及活動對於(丁)節所列各問題所能發生之 

影響。

" ( 丁）該委員會有對下列各間題向理事會 

提供意見之特別任務：

"(子）防止經濟活動之廣大波動，並藉國 

家全K 就藥政策之調整及國際動促進全民就 

業。

"(3b)戰災區域經濟復與及因戰事而生之 

其他追切間題，務求設法對受戰災及因敵人估 

領之活動而受破壤之各聯合國會員國予以必露 

之切實援助。

"(寅）促進經濟發展，特別注意經濟發展 

落後區域之問題。

執行上項任務時，該类員會應注意正 

在繼續擴展同時又日趨調合完整之世界經濟中

1 見經濟藍社會理事會iE式紀錄第一年，第一屆會，第
» .-1——V、/、貝 o

之目前問題及長期目標之密切關係。2"
十因.理事會於第二屆會決定該委員會應 

由聯合國十五會員國各派代表一人組成之。理 

事會於第三屆會選定下到各國，請其指派首任 

委員：

任期二年：比利時、巴西、法蘭西、波蘭、英 

聯王國Û
任期三年：加拿大、 國、捷克斯拉夫、印 

度、那威。

任期四年：澳大利亞、白俄羅斯蘇維埃社 

會生義共和國、古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美利堅合衆國。

此外，理事會得按個人資格聘請未派代表 

參加該委員會國家之人士十名至千五名爲通f l  
委員, 但須預先徵得各該政麻之同意。

十五.理事會於第三屆會授權經濟就業委 

員會設立就業®經濟穩定小組委員會及經濟發 

展小粗委員會；並着該養員會就設立牧支差額 

小組委員會事,儘早向理事會提具報吿。

甲.就業營經濟植定小組委責會

千六，就業g 經濟穩定小組委員會之任務 

規定如下：

"(子）研討國內及國際全民就業政策及經 

濟活動之起落波動。

‘‘(丑）分析起落波動之原囚。

" (寅）就促進全民就業及經濟穩定問題向 

a 事會提供最適宜之辦法。

乙.經濟發展小組委責會

十七.經濟發展小組类員會之任務規定如

下二

" 研討長期經濟發展之原則及問題，特別 

注意世界之經濟落後區域，並向該委員會提供 

意見,以期二

"(子）促進天然資源、勞力及資本最充分 

有效之利用；

" ( a ) 提高消費水準；

"(寅）研究工業化及技術演變程序對世界 

經濟形勢之摄響。

千八. 該兩小組委員會之組截如下：

2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綠第一年，第二届會，第 

.三九二頁。

8 見經濟暨社會理，會決議襄第三届會，第一頁。

4 同上。



" ( 甲）每一小組委員會應由該委員會與秘 

書長商譲後選派七人組成之，但須徵得被選人 

員所屬國家政麻之同意。每一國家所選派者不 

得逾一名。

" ( 乙 ) 委員任期爲三年，連選得連任。委 

員不克任滿三年時，該委員會得依前項規定另 

選一人以代，其任期以捕足前任未滿之期爲  

限 1。"  ,

關於小組委員會委員應以個人資格或以政 

府代表資格充任一♦ 經辩論後，理事會理事就 

上列（甲）節而爲表決，結果過半數贊同選派人 

員應以個人資格而不以政府代表資格充任之揚 

案。

丙.戰災區域經濟復興臨時小組委员會

理事會於第二屈會又設立戰災區域經濟復 

興臨時小組委員會 , 其經過情形如下：

•■h九 . 大會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二日通過下 

刺決識案2:

"靈于

"俊路者在聯合國諸會員國領土內從事載 

爭 , 致各該國廣大區域內受空前之破壤；

" 此諾愛好和平國家，慘遭如此互大損害 

者，幾達世界人口之年數；

" 此廣大區域代表互大消費力量，在世界 

賀易經常交易中 , 事實上已經消減,故全世界經 

濟所受影響必甚厳重；

"大規模破壤之結果使人民生活水準及健 

康有危險之低落 , 生產能力之重大損失,有時且 

使谷該國家經常經濟全部解體 ;

"爲使此破壤修復以及使動搖之世界經濟 

1 一專設委員fr所提關於經濟就業委員會•任務規定之決 

議案享案設有下列雨項規定：

" ( 內）該委員會應邀請經其認爲與每小組委 

員，r 作有特別關係之各政府間機關所推薦之專家經 

常參加該小組委員會工作。每一小組委員會得運請其 

他各政府間機關之專家參與其業務範固內之討論。

" ( 丁）各Ü、組委員會徵得祐» 長同意後，得邀 

請其他專家, 包括辟政府組鐵所推薦之專家出席，以備 

諮詢有關其職灌內之各事項。’’
理事會决定iM涂上述雨段，惟須將之列爲該决議 

案之附註。

理事會同意暫緩斜此項問題作最後决定，俟第-- 
屆A;會第二期會議後之經濟璧社會理事會第四屆會開 

會時再行决定。

2 見大會第一届會第一期會議明通過之決議襄，第三 

A 頁。

復原, 在此受破壤區域內，必需有至量新生逢資 

本；

" 在大多數情"̂兄中，如使各受災國憑其國 

內資源與能力得迅速及'付效之謀求重新建設， 

實不可能；

" 故唯有聯合國全體協力同心之合作，始 

能對此項厳重問題:m 得適當解決 

" 大會：

" 一 . 明認聯合國會員國中，'廣遭戰事損 

害諸國家之全部建設爲一厳重而聚急之事實， 

在戰後問題中應給予甚高之優先地位；

" 二.決定在識事日種第十項旧下作一 

般之討論並交付第二委員會從詳研討，並就研 

討結果向大會第一屈會第二期會議提出報吿。

" 三.請經濟暨紙會理事會將此項間題列 

入其首屆會譲之識事日程，作爲按照籍備委員 

會所建譲該理事會曾屆會譲臨時譲事日程第十 

條所稱經濟及社會範圍內之聚急事項。"
理事會第一屆會發討論各戰災區殺濟復與 

需要國際協助, 至爲迫切一事。理事愈譲決：關 

於戰災區域經濟復與及因戰爭而起之其他聚急 

經濟問題，包括應付短期情勢而又須與長期經 

濟政策之要求相一致之各種辦法，向理事會提 

供諮詢意見乃屬經濟就業委員會之職責。理事 

會因於第二屆會期內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 R 
依照該委員會建譲，通過決識案,設置戰災區域 

經濟復與臨時小組委員會。

該小翻L委員會之任務規定爲：就下列各事 

提供諮詢意見：

" ( 甲）各該國家因被佔領或物質毀壤，以 

政經濟復與問题極形重大聚急者，其經濟復興 

問題之性質及範圍；

' " ( 乙）復與之進展情形及足使各該國復舆 

得以有效推進並加速之國際合作辦法®0"
爲此目的，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授權該小組 

委員會於徵得有關政府同意後在會敕佔領或戰 

争毁壞各國內進行調变，但德、日兩國除外；俾 

就其所經各國之經濟復與問題, 作成初步報吿。 

草擬報吿時應顧及聯合國各會員國之特別需 

求。該分組委員會業經訓示:在審譲各該匿經濟 

建設問題時,應顯及各該國與德、日兩國之經濟 

關係, 並向佔領國政府索取所需情報。同時亦應

3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届會， 

第三九ra買(英文本）。

五



顧及各該國與中立國之關係。

該分組委員會由下列各會員國組成：澳大 

利亞、比利時、加拿大、中國、捷克、阿比西尼亞、 

法蘭西、希職、印度、荷蘭、紐西蘭、那威、秘魯、 

菲律賓、波蘭、烏克蘭蘇維埃社會生義共和國、 

蘇維埃社會生義共和國聯邦、英聯主國、美利堅 

合衆國、南斯拉夫。

該分組委員會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千九曰 

在倫敦集會, 至一九四六年九月千三日始行閉 

會。該分組委員會設雨工作® ,—爲歐洲、非洲 

工作圓，一 爲盛洲、遠東工作國。豐經決定亞洲、 

遠束工作圃就應在偷敦，就其日後進行調査最 

便利之方式诈初討論；而小組委員會則應在 

倫敦專事擬政關於歐洲方面之初步報吿。

歐洲、非洲工作團復派定三小組詳細分析 

各國政府、各政府間機關、及聯合國秘書處所提 

交之資科.)並 比 利 時 .捷克、法蘭西、希職、盧 

森堡、荷蘭、波蘭及]^|斯拉夫各國進行赏地調 

奄，俾與業經提交之é 報,尤以遭受戰災國家復 

興及發展計劃之資料，加以補充。小組牵員會於 

詳細討論後，通過該兩工作圓之务項報吿及建 

識案，俾送由理事會審査。小組委員會復同意將 

原由波蘭、英、美三國代，所提，設置歐洲經濟 

養員會之譲案提交理事會。蘇聯及鳥克蘭代农 

保留其對於全部報吿之立揚。

當經將該報告提交理事會第三屆會1。開方t  
歐洲之報吿,乃根據所宽集之資科，就各戰災區 

域遭受戰爭毁壞情形及恢復之進展而爲敍述。 

至於與人力、糧食、農業、燃料及電力、主要：t  
業、居住、運輸、財政及幣制、資易等部門有關之 

短期及長期間題,均經研討，並律就歐洲全部之 

復奥問題加以綜述。對於上述每一郁pg,該報吿 

書會建議國際合作之辦法。

理事會中代表多人均大致同意此項報吿。 

惟有數代表認爲:按照小組委員會之任務規定， 

該委員會原應確實查明各載炎區之短期需要, 
惟該委員會並未儘量研究此種間題。該報告所 

载関於長期間題之評述，彼等亦未能同意，且堅 

生設置輕濟委員會之譲應留待日後審譲。

二十. 理事會通過下列決譲案2 :

1 見大會正式紀錄，第一届會，第二期會議，捕編3 。

2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决議案，第三屈會，第五頁。

總決謙案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於審查耗濟暨就業養 

貫會中各戰災區域經濟復Ü 臨時小組委員會之 

初歩報吿後：

" 一.請求秘書長將此項初步報吿及本決 

議案傅送大會、聯合國各會員國政麻及各專門 

機■ ，供其審譲,並請敦促上述各國政府及專門 

機關對於彼等特別擁切及須採取適當行動之事 

項加以注意；

" 二. （甲）請求聯合國秘書長立卽就聯合 

國會員國中遭受戦災各國對於爲供急追建設之 

用 ,具有有利條件之長期及短期放款之需要(包 

括原料輸入），進行專門研究;就供應此種需要 

之现存辦法，（包括各政府間之借款及信用货 

款 , 國際復與發展銀行，取人及商業信用貸款） 

加以檢討; 並將現有辦法不Æ供應此種急迫建 

設需要之任何情形，提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注 

意；

" ( 乙）對於國際復與發展《行最近所 

教關於該行組織及業務進展之聲明，表示滿意， 

並希望聯合國會員國中之遭受戰災，需要建設 

資金者，能儘早從該行業務上，獲得充分之便 

利。

" 三.促請各會員國政府及各有關專門機 

關特別注意下列對戰災區域建設關係重大之事 

項：

* * ( ¥ ) 國際贷幣基企會，在其協定條默 

圍內，就便利通货兌換之辦法,劉戰災區域建設 

所能給予之協助；

" ( 乙）苍産媒國家有繼績努力塌加煤炭出 

口，以應戰炎區域證求之必要;各製造採礦設備 

及供應品國家亦有增加生產向需求國輸出之必 

要；

" ( 丙）供給最高度之協助，包括技術上之 

協助，藉以促進農業生産之迅速復興；

" ( 丁）關於人力之利用及訓棟，布國I祭合 

作之急切需要；

" ( 戊）恢復交通之必要；

" ( 己）對於新機器及設備,包括農業設備， 

有廣泛之需要;對於零件,包括原由前敵國運入 

之零件，有特別之需要；

" (庚）對於追切之居住問題，有互換情報 

及經驗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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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辛）恢復並擴大國際貿易之重要性；

" (壬）增加電力生産之必要。

" 四. 並請秘書長採取適當行動，對上述 

事項國摩合作之促進,予以協助。"

對善後救濟總署理事會決譲案表 

示贊同之決譲案1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 一，對於善後救濟總署理事會於一九 

四六年八月第五届會中所提之建議：至表贊 

同；該建譲謂聯合國大會應立卽設立或指定該 

會認爲適當之機關或多數機關，其職務應包括 

下列各點：

" ( 甲）一九四七年中，善後救濟總署各種 

指施終止以後, 凡有關基本生活必需品，尤以食 

物及農業生產供應品, 爲應其輸入之急需，對於 

資金之供給, 當有若何之需要，應就其不能從其 

他方面取得此項供給之程度,加以査考；

" ( 乙) 凡因非現有機關所可解決之外腫上 

之困難, 而引起需要時,應就爲供應此種需求所 

需之財政援助，提出建譲。

" 二建議大會，就經濟就業委員會中各 

戰臭區域經濟復與臨時小組委員會初步報吿 

(文 件 E/186,—九四六年九月十八日）所遂某 

數國中此項問題之性質及其迫切程度，儘速採 

取與上述善後救濟總署理事會決譲案相關之適 

當行動。

" 三.請求秘書長立卽從事有關第一節所 

列各項情報之搜集與分析，準備將此類村料揚 

交大會日後所設立或指定之機關或多數機關； 

並建議其他國際組織及各國政府予秘書長以各 

種可能之協助，俾完成此項任務。"

巻

調査亞洲達東各戰災區域經濟 

復與之決譲案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因塵於戰災® 域經 

濟復興臨時小組委員會所提初報吿，及對亞 

洲遠東一幕及早研究之迫切需要 > 爱：

" 一.請求聯合國秘書長準備有關亞洲達 

1 經濟暨社會理^會關於善後救濟總暑之決議案及該 

署理事會所通過與本事項有關之決議案業經先後分 

發(文件A /121),因本事項與大會臨時議事日程第 

二+ 項所引起之問題及載災®域經濟復與一項目關 

係極形密切。

東各國戰事損失及建設需要之資料；

" 二.請求秘書長筆備對有關地域之初步 

實地調査，由工作》或其所屬人員號理其事；

" 三.請求亞洲遠東工作園於秘書長所指 

定之時間在南京重行召開會譲，研討秘書處所 

準備之資料，及由初步實地調査暨由各國政府 

所得之情報,並擬具初步報吿，於經濟暨社會理 

♦ 會一九四七年第一屆會時提出之。"

肆 .

繼續進行歐洲戰炎區域小組委員會 

：C作之決識案

" 經濟蟹社會理事會着臨時分組委員會（歐 

洲、非洲工作園）於必要時, 得於秘書長所指定 

之時間,重行召開會譲，擬具最後報吿;並應作成 

具體建譲，俾使推進各戰災區域之復與工作2。"

伍

" 經满暨社會理事會決譲：關於設立歐洲 

經濟委員會之提譲應留待本理♦會下屈常會或 

特別屆會審議，但某數國代表團則保留將本事 

項提由大會討論之權。"

陸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下列提案應留 

待本理事會下屆常會或特別屈會審譲：

"戰從區域經濟復與臨時小組委員會

之地位應行提高,俾與委員會相坪,改稱戰

災區域經濟復Ü 臨時委員會。"

伍 .國 際 貿 易養就業會議 

壽備委員會

二十一. 理事會第一屆會於一九四六年二 

月十八日通過關货:在一九四六年下季召開國際 

貿易暨就業會譲之決譲案一項3。理事會當卽設 

立壽備委員會，並指派下列各國政府代表爲該 

委員會委員：澳大利亞、比利時、盧森堡、巴西、 

加拿大、智利、中國、古巴、捷克斯拉夫、法蘭西、 

印度、黎G 嫩、荷蘭、紐西蘭、那威、南非聯邦、蘇

2 本理事會同意將秘魯代表圃所提下列提案交由臨時 

小組委員食（歐洲、非洲工作圓）箸議：
"戰災B 域經濟後與臨時小組委M會應從事各種 

必需之調查，研究各未經戰爭毁壞國家之儲蔵資源 

便决定如何利用上述國家之產品及原料，供給各戰災 

區域之需求

3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屆會， 

第一七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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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埃f t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王國、美利堅合 

衆國。

該筹備委員會受託參照理事會或任何聯合 

國會員國向該委員會所提建譲，擬定附有验釋 

之譲事日程草案(其中並應包括公豹草案）, 俾 

供該會審譲之用。理事會會建譲:下刻各項目應 

列入赛備委員會討論之譲事日程中：

甲， 關於下列事項之國際協定： .
( 甲）促成並維持高度而穩定之就業及經 

濟活動水準；

(乙）影響國際貿易之規章、限制及奇例；

(丙）限制性之商業習例；

(丁）各政府閩關於商品之辦法。

乙 . 建立一國際貿易組織,作爲聯合國之 

專門機関，擔負上列(乙）（丙）（丁）各部門之責 

任。

理事會並請舞備委員會於審譲上列各項時 

對製造工業尙在發展初期之各國內之特殊情 

况，及關於受國際市場內調整之特殊問題限制 

之货品所發生之間題一併許及。

復次，舞備委員會受託就該會議之開會日 

期、地點、議事日程（包括一公豹草案），以及非 

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中何者應被邀參加該會譲 

諧事向理事會下一次屈會提出建譲。

關於上述決譲案,理♦ 會已接准通知,略謂 

美國政麻刻已邀請控制世界貿易大部分之十五 

國政府集會，俾於上述會譲舉行前就如何減少 

特定賀易壁曼及奇例事相互I I商。

秘書長於經濟暨社會理♦會第二屆會中宣 

稱該會譲所需壽備工作範圍廣大,事務繁雜，勢 

難於下年以前舉行等語。惟秘書長3C稱現正進 

行準備事宜，俾該會議之簿備委員會得於一九 

四六年十月十五日在偷敦集會1。

陸.在設施關於糧食之長期國 

際辦法發展方面與聯合國 

糧食農業組織之關係

二千二. 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纖前曾召開特 

別會譲，從事審譲國際糧食問題,尤其大會一九 

四六年二月十四日決議案所提論之諸項糧食間 

題；理事會於第二屆會接准該特別會譲主席所

提報吿上述大會決譲案原文如下：

" 大會发：

"一.促請所有政府及人民直接或經由有 

關之國條組織立卽採取斷然行動，俾藉自生產 

者方面菜集充足梟産及節遂糧食，避免浪費諸 

項方法謀糧食供應之儲存，並促成下季穀類之 

最大產量；

"二.查悉若干聯合國會員國近已就儲存 

人民直接消費之穀産及促成農產量之屠加二事 

宣佈辦法；

"三 . 促進所有政府將関於其本國之穀 

類供求狀况，及関於爲達成上述第一項之目的 

所已採取或正擬採取之步驟之情報儘量公佈;
. . " 四.請與糧食及農業事務有關之國條 

組截將所獲関於世界糧食情形及將来展望之詳 

細情報予以公佈，並請加聚寬集開於此事之最 

詳細情報，俾資協助各國政府決定其短期及長 

期農業政策"3。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對此項報吿予以審査 

後，乃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 H就該特別會 

議建議案所列長期辦法通過一項決譲案，該特 

別會譲建譲案係請秘書長"隨時絵予糧食梟業 

組織以一切可能之協助,使能從事於調査工作， 

並擬具蘭於處理糧食事務之長期國際機構之提 

議，務使此項提譲與聯合國在國瞭経濟組纖及 

國際經濟合作方面之廣泛方式相融合……"4。

秘書長於理事會第三屆會中就蘭於此項長 

期提案所已舉行之討論提出報吿，對於糧食農 

業組織設立» 備委員會一事尤特予述及。理事 

會內諾代表被邀參加該舞備委員會，討論関於 

設立世界糧食局或董定達成此項目的之他種辦 

法之提譲5。
理事會於一九H六年十月三日通過決譲 

案,6指派經濟就業委員會主席或經其指定之候 

補人員參加該錄備委員會之審譲工作，並請秘 

書長亦指派代表一人，專爲國際貿易暨就業會 

譲之籍備委員會發言。在該決議案內理事會並

1 器備委員會於一九四六年+ 月"1-五日在倫敦開始會 

議。

2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届 

第三三六至三四一貢。

3 見大會決議案，第一届會，第一期會議，第三八頁。

4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届會， 

第四一0 頁。

6 同上，第三届會,補編九，附件三+ —，第一一九，一 

二四頁。

6 見經濟S 社會理事會決議案, 第三屆t •，第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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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秘書長就此項討論向理事會每次屆會報告， 

直至壽備委員會完成工作時爲止，此外, 理事會 

又請經濟就業委員會"密切注意壽備委員會審 

議之進展情形，並就達成此項基本目標所需其 

他措施之性質及實行時間諸事向理♦會提供意 

見。"

m . 運輸通凯委員會

二十三. 理事會於第一屆會中設立臨時運 

輸通飘委員會1,以作" 核心"組織， 就運輸及通 

訳方面國際組織機構是否充足，及此方面之實 

體間題) 提供諮詢意見。該委員會已奉令對運輸 

及通f l方面之國摩組截作總考察，與各政府聞 

機関建立初步接觸，就國摩聯合會交通暨運輸 

組織之職務處置，向理事會提供意見,並就急需 

注意之重要問題，與各適當之政府間機閩磨商 

後，向理♦ 會報吿。

二十四. 理事會於第二屆會參照" 核心"  
養員會報吿, 通過任務規定如下：

"委員會之職掌應爲：

" ( 甲）関於運輸及通訳問題，予經濟暨蔽 

會理事■會以協助；

" ( 乙）就專門機蘭在運輸及通飘方面之工 

作調整，向理事會提供意見；

" ( 丙）就任何專門機關在運輸及通飘方面 

之工作，應理事會之請，向其提出報吿；

" ( 丁）就現時尙未設有常設國際組織之各 

方面，及就關於運輸或通訊多方面之問題,向理 

事會提供意見；

" ( 戊）就設立新機蘭或訂立新公約，或修 

改現行公約等事宜，向理事會提出建譲；

" ( 己）遇國家及(或）專門機蘭之間， 對於 

有開國際運輸及通f l 間題發生爭端而又無其他 

解決方法時,奉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訓令, 並經當 

事者所訂公豹或協定之授權,進行調解工作； 

" ( 庚）執行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對國際運輸 

及通飘任何間題認爲必需之其他任務；

" ( 辛）若經濟暨社會理♦ 會願意時，依憲 

韋第六十五條協助，安全理事會；.

" (壬）若經濟暨社會理事會願意時， 依憲 

章第九十一條協助託管理事會。" 2

見輕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届會， 

第一六九頁。

同上，第二届會, 第三九五頁。

二十五 . 在航空、電f U 郵政、內陸運輸及 

航運等五項事業內，理事會已考盧設立政府間 

機■之間題及可否使某種現存專門機關與聯合 

國發生聯ü 之問題。在航客方面 ,理事會a 指令 

應立卽開始與臨時國際民用航空組織談制，以 

期成立此項聯緊。在電m方面，理事會認爲必須 

舉行世界會譲，以審查現存之國際電訳同盟及 

其所訂無線電章程。在電飘及郵政方面，理事 

會已着秘♦長召集專家會譲，草擬提案,使國際 

電f l 同盟及萬國郵政聯盟典聯合國發生聯紫。 

此項提案由各國主管機關分別提交萬國郵政聯 

盟。秘書丧已促請聯合國苍會員國注意理事會 

此項決譲，並已訂立辦法召開電訊及郵政專家 . 
會譲。

與其他三方面比較，內陸運輸及航運方面 

倚未與現存任何常設世界組纖發生聯紫。此事 

須待運輸通f l委員會再予研究。關於內陸運輸 

問題，該委員會已就聯繁之形式,及理事會應與 

何項組截成立聯葉之間題, 向理事會提出建譲。 

在航運方面，委員會已奉令就設立全世界各政 

府聞組織以解決技術問題一事，向理事會報吿 

研究結果。此外，理事會已授權秘書長，探求聯 

合航運諮詢會之意見，該會定期六月在Ams- 
terdam集會。當經秘書長根據此項委任，請求 

該聯合航運諮詢會提供意見。

除此種組纖事項外，理事會復討論業經臨 

時委員會提請理事會注意之若干實體問題。理 

事會已同意設立專家委員會壽備召集護照及出 

入境手續世界會議。爲海空安全起見,理事會a  

請運輸通f l委員會審査航容、航莲及電飘各方 

面工作調整之情况及其所需機構。理事會復促 

請各有關政府，注意兩項特殊問題:卽重建及改 

組政府間及其他國摩機構，以調整歐洲之鐵道 

問題,及歐洲內河交通现呢須否改善之問題。

爲繼續國條聯合會交通暨運輸組截之工作 

起見，一部分工作已交由有關之各政府間專門 

機關，另一部則交由聯合國之機ta。於後一類工 

作，理事會所屬统計委員會將繼續與運輸通f l  
委員會及各有關專門機關合作，繼續研究劃一 

運輸統計問題;秘書處之運輸通飘處,對於運輸 

方面;è 重要大♦ 將印行每月摘要。該月刊並將 

登栽■ 於運輸及通f l 問題之多邊公約及協定 

等。

理事會於第三屆會已提出建譲，諸大會通

九



過與臨時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所訂之協定。該協 

定乃依理♦ 會前一屈會決議舉行談41之結果。 

(參閱" 專門機閥" 章。）

理事會第二屆會決譲，請秘書長召開專家 

會譲，舞備召開謹照及出入境手續世界會譲1。 
篇實施該項決譲起見，理事會於第三屆會決譲， 

請秘書長擬具該會譲之譲事日程並分發與各會 

員國。擬具譲事日程時並應顧及臨時國際民用 

航空組織；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至七日在偷钦 

舉行之官方旗行機關會譲；一九四六年六月二 

千二至二十一日在巴黎舉行之萬國商會會譲等 

之討論及建譲，及其他國際翻_纖就此項間題所 

作之建譲2。理事會已請運输通飘委員會，就理 

-事會如何能獲得蘭於旅行間題之眞相一儘 

速提出報吿。

二千六. 理事會第二屈會決議:該委員會 

應由理事會自聯合國會員國中選出十五國，由 

各該會員國各派代表一人組截之。理事會第三 

眉會選出下列各國指派首任委員：

任期二年者：巴酉、印度、荷蘭、波蘭、英聯 

王國。

任期三年者：智利、中國、法蘭西、那威、南 

非聯邦0
任期四年者：捷克斯拉夫、埃及、蘇維埃社 

會生義共和國聯邦,美利堅合衆國、南斯拉夫。

甲.多堪河船义問避

二十七. 理事會收到南斯拉夫及捷克政 

府之提案：提議將多墙河之船隻及拖驳歸遺該 

兩國。該項船隻前由德軍扣月，現由駐澳國及德 

國之美國估領羣當局所管制。美國及其他國代 

表發表意見稱,歸遺此項船養問題,不能與多墙 

河一般交通之廣大問題分開談論。於討論中，希 

騰代表團本提出建譲，要求前由羅馬尼亞及德 

國於戰爭期間所扣用希嚴在多瑞河之船養歸 

遺,該一項船隻現由蘇聯佔領軍所管'制;一部分 

代表M以爲此案眞相不明，未可提出討論,理事 

會因決譲不付表決。南斯拉夫及捷克之提案則 

皱理事會否決,理事會通過美國所提決議案，該 

案稱：爲解決多瑶河恢復國隙交通問題及訂立

經營及航運暫行章程問題各關係國代表至遲 

應於一九四六年千一月一日以前舉行會譲。該 

決譲案指出：大會譲事規則附則第十一條之规 

定 (須與聯合國會員國妥商)適用於本案。

挪 .財政委員會

二十八. 理事會第三屆會議決設置財政委 

員會，其任務規定如下：

" 財政委員會應：

" ( 甲）就財政事務，尤其有關財政之法律、 

行政及技術等方面，從事研究,韭向理事會提供 

意見；

" ( 乙）自動或依理事會及鎌屬理事會之其 

他委員會之請求，對於諸委員會就各該工作部 

門所提建議之有關財政事項，向理事會及錄属 

理事會之其他委員會提供意見，並就一般方面 

奥鶴屬理事會之其他委員會及聯合國其他機蘭 

(包括專門機開），就共同有闕之事項，相S 合 

作.V ’
理事會並令：財政委員會於成立後楚期內 

及於此後適當時期,就其任務規定,組織及工作 

計劃向理事會提具建譲及報告。

二十九. 理事會譲決：財政委員會由理事 

會推選之聯合國十五會員國各派代表一人組成 

之。第三屆會時,理事會選定下列諧國爲該委員 

會之首任委員：

任期二年贪：比利時, 捷克斯拉夫、印度、絲 

西蘭、美利堅合衆國。

' 偉期三年者：哥命比亞、古巴、黎巴嫩、波 

蘭、蘇維埃社會生義共和國聯邦。

任期四年者：中國、法蘭西、鳥克蘭蘇維埃 

ffi會主義共和國、英聯王國、南非聯邦。

攻 .統計委員會

三十、理事會於第一屈會設立" 核心"之 

統許委員會，令其向理事會報吿常設統計委員 

會所應負擔之職責及其工作範圍。

三十一. 理事會在第二屆會中審查上項報 

吿5並決定統計委員會應負擔下列任翁6 :

見經濟暨吐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届會， 

第三九七頁。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案，第三届會,第一 0 頁。

3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案，第三届會, 第一0 頁。 

4 同上，第二頁。

6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届會， 

英文本第二0 七頁。

6 同上,第二一0 、三九八頁。 '



"統計委員會應就下列各事務襄助理事

會：

" ( 甲）推進各國統計發展及其相互比較之 

改進; .
" (乙）與各專門機蘭統計工作之調整;
" (丙）發展秘書處之中央統計工作：

" (丁）就統計情報之寬集，說明及傳布之 

一般問題向聯合國各機関提具建議；

‘义戊）對統計及統計方法之改良作一般之 

推進。，’
' 三十二. 此外，理事會決定1:

(一）.統計委員會爲促進統計改善之國際 

☆ 作，應就半官方及非官方之統計機關與聯合 

國工作上之聯繁方法提具建譲;

( 二）於聯合國秘書處內組織一中夹統計

組；

(三）訂立辦法以謀聯合國秘書處得繼續 

國際聯合會之統計工作而無間斷。

三十三. 理事會第二屆會決譲：統計委員 

會由理事會推選之聯合國十二會員國各派代表 

一人組成之。第三届會時，理事■會選定下列諧國 

爲該委員會之首任委員：

偉期二年者：中國、荷蘭、® 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美利堅合衆國。

任期三年者:加拿大、印度、墨西哥、鳥克蘭 

蘇維埃f i會主義共和國。

偉期四年者：法蘭西、那威、土耳其、英聯王

國。

此外，理事會得自非理♦國之人民中指派 

私人資格之邊飘員，位須徵得备該通f l員本國 

政府之同意, 此項通飘員總名額不得遂十二人。

甲. 統計取樣小組委R會2 

三十四. 理事會授權統計委員會設置，統計 

取樣小組委員會,委員總名額不得超過九人。 

乙.世界競計會議 

三十五. 理♦ 會舉行第三屆會時，黎巴嫌: 
代表促請注意，於一九四七年下半年間將有若 

干重要國際統計會譲在美國舉行。該代表建譲： 

秘書長應商詢統計委員會"與負責組織上述各 

會議者及各該適當專門機關，會同研討是否可

1 以下所列理事會決議係前註所稱決議案最後一部分 

之提耍。
2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届會， 

第三九九頁。

能作成協譲,於一九四七年在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主持下,召開世界統計會議,並就此事項於經 

濟暨社會理事會下屆開會時提出建譲及報吿3。 

若干代表雖認爲此案最好交由統計委員會考 

盧 )惟理♦ 會決譲仍照原提案通過。

拾 .人口委員會

三十六. 理♦ 會第三屆會決譲：設置人口 

委員會(代替往昔之人口統計委員會），其任務 

栽定如下4 :

" 人口委員會應設:許研究下列各事項並向 

理事會提供意見：

" ( 甲）人口之變動，與變動有関之各因素， 

影響及各該因素之政策；

" (乙）經濟及社會情況與人口變動趨勢之 

相互關係；

" ( 丙）人民之遷徙及與此項遷徙有蘭之各 

因素；

" ( 丁）聯合國谷主要或附屬機關及各專門 

機蘭或將徵詢該委員會意見之其他有關人口之 

問題。，’
人口委員會之首要工作爲根據其任務規定 

並注意其願向本理♦會提供蘭於對其任務規定 

修正之點擬具一工作詳表。

三十七. 理事會決譲：人口委員會由理事 

會推選之聯合國十二會員國各派代表一人組成 

之。第三届會時，理事會選定下列各國爲該委員 

會之首任委員：

任期二年者：中國、蘇維埃社會主簾共和國 

聯邦、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任期三年者:澳大利亞、加拿大、法蘭西、烏 

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任期E3年者: 巴西、荷蘭、秘魯、南斯拉夫。

爲維持人n委員會及其他與人口問題有關 

之園體間之密切聯紫起見，理事會決譲：人口委 

員會應邀請經濟就業委員會、統計委員會、社會 

委員會及世界衞生組織之過渡委員會（直至世 

界衞生組織成爲專門機闇時爲止)5代表於會譲 

時參加討論, 但各代表無表決權。

3 見經濟S 社會理事會決議案第三屆會、第一一及第

—二頁。

4 同上，第四頁。

5 一俟世界衛生組織成立，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纖商 

訂協定時，自將就本事項特設規定。



拾査 .社會委員會

三十八. 理事會於第一屆會設立" 核心"  
形式之臨時社會委員會1 >其任務如下：

"C甲）就辦理會事務之國際組織及現有 

組截尙未從事解決之社會問題作一槪括之評 

論 ,以期及早就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及認爲需要 

保持或設立之新專門機蘭之組織問題向理♦會 

提出建譲；

" ( 乙）就國摩聯合會在社會♦務方面所進 

行之工作以及現由國際懲洽罪犯委員會雜辦之 

罪犯處理工作可否由理事會繼Ü 辦理一事，向 

理事會提具報吿；

" ( 丙）在常設機闇未成立以前，暫行辦理 

國摩聯合會關於贩賣婦孺及兒董福利等問題之 

:n作，

" ( 丁）就應行立卽注意之社會實體間題向 

理事會報吿C"
三十九. 理♦會參照臨時社會委員會提交 

理事會第二屆會之報吿決定社會委員會之任 

務如下3:
" ( 甲）就一般性質之社會問題(尤以各政府 

間專門機關尙未着手解決之社會問題爲然)，向 

理事會提供意見；

" ( 乙）向理事會提供関於社會間題方面有 

效之方案；

" ( 丙）向理事會提供関於調整社會: r作之 

方案；

" (丁）就此類事項是否需要國條協定及公 

約爲之規定以及應如何執行之問題向理事會提 

供意見；

"(戊）就聯合國紙會政策之建譲案施行之 

程度向理事會報吿。"
四十.理事會並將下列事項交付社會委員

會 4:
" (甲）臨時社會委員會關於其臨時報吿中 

第千一節對於 f± 會福利所需之規定之批評及其 

對於進行此項工作方法之意見。

" ( 乙）將臨時社會委員會報吿5 第十0 節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 屆會，第 

一六六頁。

同上，第二届會，第二六九頁。

同上，第四0 三頁。

同上，第四0 四頁。

同上，第二 A —頁。

對於國際聯合會a 會工作之批評及建議交由社 

會委員會審譲，並請該委員會審度戰後世界各 

處情况，考盧：

"(子）關於繼續推進國條聯合會所辦理 

PJ於婦孺贩賣之工作及禁i t 贩賣婦孺之最佳方 

法；

" ( a ) 如何與辦理兒董福利有關之國際組 

纖合作，始能有效完成兒童福利之工作及進行 

設立專辦兄重福利之小組委員會；

"(寅）如何發展關於研究防止犯罪及處理 

罪⑩之國條有效機構，並負責諮詢國摩懲洽罪 

犯委員會意見，揚具計劃,依此計劃，所有關於 

本問題之工作得與其他社會問題連帶«得有效 

乏進行。

" ( 丙）臨時社會委員會報吿書第十五節载 

有該委員會對於雷要立予注意之社會問題，（尤 

以應予礙先處理之直接受戰爭影響或在敵人估 

領之諸國家內所發生者，又在若干發展落後之 

國家內所發生者，爲然，) 所持之意見，臨時委員 

會已將此項意見提送社會委員會，請其特別注 

意，並請其對報吿書中所陳述聯合國善後救濟 

總署之重要任務在該署結束後之處理間題予以 

特別注意。理事會復請ff±會委員會考盧設置關 

於鄉鎮設計及居住問題之國際機構，是否可行 

一事。"
四十一. 理事會在第二屆會中決定社會委 

員會由理事會推選之聯合國十八會員國各派代 

表一人組成之。第三屆會譲時，理事會選定下列 

各國爲該委員會之首任委員:
任期二年者:捷克斯拉夫、法蘭西、希騰、南 

非聯邦、蘇維埃ffi會生義共和國聯邦、美利堅合 

衆國。

任期三年者:哥命比亞、荷蘭、紐西蘭、秘 

魯、英聯王國、南斯拉夫。

偉期四年者：加拿大、中國、丹麥、厄瓜多、 

伊拉克、波蘭。

甲.闕於聯合國善後敦滴總署播利 

工作之決議案

四十二.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理事會一九 

四六年八月日內冗會譲通過第九十五號決譲 

案，文曰6:
"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目前執行社會福

® 見政策決議案Æ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理事會第 
五届會，第二頁。



利方面之職務係與兒董營養不足、孤兒、殘廢、 

訓練熟練人員及社會服務所需材科及設備等問 

題有關；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理事會認爲若干與 

上項任務有關之國險工作實有繼續進行之必

要；

" 聯合國善後教濟總署理事，現悉聯合國 

經濟費社會理事會行將設5TÎT設能會委貴會， 

使其於其他事項外，就社會福利範圍內之所需 

及完成此項所需之必要方法向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提供建譲；

" 发決議：

" 一 . 署長與聯合國生管機闇商識，俾便 

考盧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所負（除失所人民事 

宜一項外）社會福利部門內之職络移交聯合國 

辦理一事是否可行。

" 二.授灌署長將善後救濟總署所負社會 

福 利 部 內 ，聯 ft國願意負擔之職務移交聯合 

國。

" 三.復授權秘墓長陸續將執行上逾職務 

所用之有用紀錄、設備、物品及人員之爲聯合國 

所需求者移交聯合國。"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所執行之社會福利職 

務 ,經建譲由聯合國接辦者,計有下列五項:
一 . 訓練社會福利工作人員。

二. 身體不健全者之安頓問題。

三 . 社會福利工作及組織之恢復。

四. 人民園體工作之調協。

五，兒董福利。

四十三. 理事會就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決 

譲案所引起之各項問題而爲審譲後，於一九四 

六年十月一日通過下列決譲案Ï:

"經濟摩社會理事會注意及一九四六年八 

月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理事會第五屆會所通過 

之下列決譲案：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社會福利 

工作第九十五號決譲：■於善後救濟總署所執 

行社會福利部門內之任務除失所人民事宜一項 

外，理宜移交聯合國。

( - ) 請秘書長爲聯合國接收善後救濟總 

署所進行社會福利部門內，尤看重兒®需要之 

若干聚急且重要之諸詢職務起見：

" ( 甲）立卽與善後救濟總暑署長會商；

" ( 乙）就其認爲必要者，着手研究、調查並 

作成建譲案，以便協助聯合國完成對其可能採 

取之方法之結論；

" ( 丙）就任何須經大會核准之任何事項或 

特別財政規定之事項，向大會提出建譲；

" (丁）參照上述會商、研究、調査以及大 

會或將採取之行動，酌量採取其認爲合宜之行 

動；

" ( 戊）於f i會类員會舉行第一屈會時報吿 

業已採取之行動。

" ( 二）請社會委員會在第一屈會時，就對 

於繼續善後救濟總署所進行社會•福利部內各 

項主要任務所需之行動,提出建譲。"

拾ÿc, 國際兒童緊怠救濟基金

四十四.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理事■會■-九 

四六年八；] 日內35會譲又通過關於安頓戰爭受 

害國家之兒童及末成年人之第一 0 三號決譲 

案。該理事禽認爲此項問題對於各該國元氣之 

恢復關係極形重大，允宜藉國療協助以謀解決 

此事。該a 事會爱建議設立國際兒®聚急救濟 

'基金並設立常設委員會以擬具與聯合國一致之 

各種建議案。

四十五.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於一九四六年 

九月三千日通過下列決譲案2 二
" 經濟營杜會理事會，

"盡於一九四六年八月聯合國善後救濟總 

署第五屆會通過之第一0 三號決譲案擬行壽設 

國條兒童聚急救濟基金爲侵略戰爭受害國家之 

兒量及未成年人造福之用，又爲設立國條機構 

以便管鍵此項基金起見，擬設一常設委員會謙 

屬於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理♦ 會，以便擬具與 

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 會一致之各種建議案。

" 发迷議：

" 一 . 大會於其第一眉會第二期會譲時， 

» 設國際兄董聚急救濟基金，由經濟暨社會理 

事會統制之。該基金由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撥 

款，各國政府、各機關、私人及其他之自動捐助 

促成之。該基金應按其来源限量用之於因侵略 

戰爭受害國之兒董及未成年人，爲之造福並扶 

助彼輩復元。

" 二.秘書長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署 

長 ,經濟暨f i 會理事會主席，及聯合國善後救濟

1 見經齊暨社t 理事會決議案，第三届會，第一二頁。 同 註 。



總署之兒童及未成年人復元問題常設委員會生 

席商権後，擬具一決議案草案，送由大會審識， 

俾便設置所需之國際機關以達成此項目的。"

拾卷， 人權委員會

四千六. 理事會於第一屆會設立一" 核心"  
人權委員會，俾其就正式人權委員會所鹿芦之 

職責及工作範圍向理♦ 會報吿。該孩心委員會 

深悉此項依據憲韋所委託之任務關係極形重 

要。避干聯合國會員國提出之文件經研究後引 

起關於急須促继並保證全人類人權及基本自由 

之承認一事之廣泛討論，期自上次世界大戦中 

擴取敎訓，振朗全體人類實現人類最高之願望。 

該委員會對於各國及國I祭組織有資望代表所述 

計割及建議，尤特別注意。該委員會建譲：正式 

人權委員會應就人權一項草擬國際人權法案， 

該法案由正式委員會草就後卽分送聯合國各會 

員國政府徵求其意見及建議。

四十七. 理f 會於第二届會審識該核心委 

員會之建譲案1並於該核心委員會之任務規定2 
外另增下列(戊)項，一併通過，作爲正式人權委 

員會之任務規定,此項任務規定如下：

‘'人權委員會之任務爲就下列事項向理事 

會提出提案、建議及報吿：

" ( 甲）國際人權法案；

" ( 乙）關於人民自由、婦女地位、通飘自由 

及其他類似事項之國際宣言或公約；

" (丙）保護少數民族；

" (丁）防止因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激等關 

係而生之歧視。

" ( 戊）（甲)、(乙)、(丙)、(丁）四項所未包括之 

其他任何有關人權之事項。"
四千八. 工作園及區域;會議。區域專家會 

議之重要性，核心委員會當特別注重之, 並連帶 

論，及一九四五年三月在墨西哥京城舉行之戰爭 

和平問題美洲會譲(Chapultepec法案）。

理事會依照核心委員會建議，決定授權全 

體委員會召集專設工作圓，此項工作圃由井政 

府組織，專事研究某一部門之專家或秘人專家 

組à 之，延請專家雖不必請示理事會,但須徵得

見人權核心委員É ■報告（文件E '38/a tv ,l)。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一年,第一屆翁第 

- 六三頁及第二届會第四0 0 頁(英文本）。

理事會生席及秘書長之許可。

文件编暴。根據核心委員會之建譲，理事 

會決定請求秘書長設法編签並刊行人權法律及 

惯例之年艦,黃集並刊行所有聯合國機關關於 

人權工作之情報，鬼集並刊行由於紐偷堡及東 

京兩地審判戦爭罪犯。所引起人權問題之情報， 

以及寬集並刊行專門機關、各國及國摩非政府 

組織所作之計劃及宣言。

情報組。理事會決定通過下列決譲案3: 
"邀請聯合國各會員國審議是否可在各該 

國境內設立情報組或當地人權委員會，俾與各 

該國協力推進人權委員會之工作。"
國條條約之人權規定j 理事會決定3 :

" 在國際人權法案未經制定以前，名國應 

採行普遍原則，卽有關某本人權之國際條豹，儘 

其可行程度,包括和約在內,應符合憲章所载關 

於此項人權之基本標準。"
寶拖方法之規定。核心委員會以爲如欲增 

進及遵守憲章中之人權規定，必須對遵守人權 

及國際權利法案之方法有所規定。核心委員會 

認爲在實施機關最後建立以前，人權委員會必 

須被認爲協助聯合國適當機關之合格機關（憲 

章第十三、五千五、六千二及六千八、« 條）。理 

♦會決定請求人權委員會就仔效實現人權及基 

本自由之方法,早日作成建譲,俾協助經濟暨社 

會理\事會會同聯合國之其他主管機蘭完成實現 

人d è 辦法。"
四十九. 理事會於第二屆會決定人權委真 

會由理♦會推選之聯合國十八會員國各派代表 

一人組成之。第三屈會時,理事會選定下列各國 

爲該委員會之首任委員：

任期二年者：白俄羅斯蘇維埃®t會主義共 

和國、巾國、黎巴嫩、巴拿馬、英聯王國、烏拉圭。

任期三年者：埃及、法蘭西、印度、伊期、烏 

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維埃f i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

偉期四年者：澳大利亞、比利時、智利 ,菲律 

賓、美利堅合衆國、南斯拉夫。

五十. 理♦會於第二屆會授權人權委員會 

設立下列三小組委員會：

甲. 通f l及新聞自由小，姐委員會。

乙 . 保議少數民族小組委員會。

3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届會， 

第四0 —頁。 -



丙，防止歧視小a 委員會。

甲. 通饥义新聞â 由小組委R會 

五千一. 通飘及新聞自由小組婆員會之任 

務首在審譲通飘自由一語所舍之權利義移及慣 

例，並應就因此項審査而發生之任何問題向人 

權委員會報吿1。

乙 .係殺数民族小組委资會 

五十二. 除人權委員會另有決定外，保護 

少數民族小組委員會之任務曾在審議在制定保 

諧少數民族之原則時，究應採納何項規定並向 

委員會提供建譲以處理此方面之迫切問題。

丙.防止政視小組委员會 

五千三. 除人權委員會另有決定外，防止 

歧親小組委員會之任務首在審讓在制定KFJh歧 

視之原則時究應採納何項規定並向委員會提供 

建議以處理此方面之迫切問題2。 "

拾肆.婦女地位委員會

五千四. 理事會於第一屈會設置核心人權 

委員會所屬婦女地位小粗委員會。該小組委員 

會之任務爲向人權委員會提交■於婦女地位問 

題之提案、建譲及報吿。該小組«員會亦得經由 

人權委員會向理事會提交有關其自身任務之提 

案。

a 事國余以爲該小組委員會應就各有關方 

面研究婦女地位問題並應就該小組委員會全部 

構成時所應負擔工作之範圍擬具建議，提交人 

權委員會。衆認在政權、公民權、敎育、胞會及經 

濟等方面之改進,關係特別重要, 因之，小a 委 

員會建譲此諧問題亦應同時着手解決。

婦女地位小組委員會之報告書3 包括下列 

各項工作計割之提議, 此項計劃除其他♦ 項外， 

規定：（一)有關婦女身份之法律及此項法律之 

實際施行之研測；（二）探測公共意見之投票；

(三)諮飾團體意見之長期聽取；（国 ' 召開聯合 

國婦女會譲，)(五)各種勞心及勞力之婦女工作 

人員之國際交換；（六）婦女事務紀錄之* 集；

(七)藉新聞、無線電廣播、出版、電影等方法創 

立世界性之公共意見。

五十五. " 核心"人權委員會向理事會建譲 

1 見經濟暨社會â 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 第二屆會， 

第四0  二頁。

2 同上。

8 見‘ 核心"人權类員會報告書(文件E/38/R ev ,l)。

設置十五人小組委員會。

該委員會亦建譲:"對婦女地位之立法及此 

項立法之實施作鎭密之研究, 注意自國際聯& 
會第一次詢査後所已發生之重要變遷"。

五千六. 理事會於第二屆會審議" 核心"人 

權委員會及" 核心"婦女地位小組委員會所提 

各報吿後，決定授予該小組委員會以一完全委 

員會之地位，稱爲婦女地位委員會。

理事會認爲4 :
" 該養員會之職務爲:就促進婦女在政治、 

經濟、社會及敎育各方面之權利事頃，擬濕建譲 

及報吿提送經濟費社會理事，。此外，該委員會 

應就關於婦女權利範圍內需立予注意之各項迫 

切問題, 向理事會提供建譲。 ，

"該委員會亦可就其任務規定向理事會提 

出建譲"。

五十七. 理事會將" 核心"婦女地位小組委 

員，報吿書關於政策及計劃之第一、二兩節交 

由婦女地位委員會研究。

理事會請求秘書長應設立辦法，俾克對於 

有關婦女地位之立法及此項立法之施行作鎭密 

之研究。

五十八. 理事會於第二屆會決譲：該委員 

會應由理事會推選之千五聯合國會員國各派代 

表一人組成之。於第三屆會時,现事會選定下列 

萧國家爲首任委員：

任期二年者;澳大利亞、白俄羅斯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中國、印度、瓜地瑪拉。

任期三年老; 墨西哥、截利亞、蘇維埃社會 

主讓共和國聯邦、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任期四任者：哥斯大黎加、丹麥、法蘭西、 

土耳其、委內端拉。

拾伍， 麻醉品委員會

五十九. 理事會於第一屈會決譲設置麻醉 

品委員會,其任務規定如T 5 :
" 該委員會應：

" ( 甲）協助à 事會就其所擔負或被授予之 

關於施行規定J * 醉品之國摩公約、協定之監督 

權行使事宜。

4 見經濟S 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屆會， 

第四0 五、四0 六頁。

5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ÎF式紀錄，第一年，第届會•， 

第- *六A 頁。

‘五



" ( 乙）於理事會認爲必要時，繼績執行國 

P祭聯合會按公約授權管理辕片及其他麻醉品遂 

翰諮詢委員會之職務；

" ( 丙）就一切關於麻醉品之統制向經濟暨 

社會理事禽提供意見，並於必要時草擬此項國 

際公約； -
; " ( 丁) 研討現有國際管制I®醉品機構應行 

改進之處，並向理♦ 會提議；

" ( 戌）行使理事會認•îiS必要有關麻醉品之 

其他任務"。

六千 .理 事 請求下刺各國各派代表一人 

組成該養員會(其任期皆爲三年）：加拿大、中 

國》埃及、法蘭西、印度、伊朗、墨西舟、荷蘭、秘 

魯、波蘭、土耳其、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蘇 

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南斯技夫。

理事會復授權該委員會任命依據一九二五 

年國際麻醉品公約成立之常設中央鸦片局及依 

據一九三一年國際麻醉品公約成立之監察機關 

之各代表爲該委員之諮駒人員 , 但無表決權。

六十一. 該委員會由秘書長召集，定於 

九四六年i ^一月二千七日在雜約開會。其臨時 

識事日程,除其他事項外，包括：國條聯合會依 

據麻醉品公豹所行使之工作及職權移交聯合國 

事宜 ;恢復戰前麻醉品國際管制之標準;原刹製 

造之限制;禁止遠東人民吸食鸦片；非法贩責； 

耽嗜Ü 醉品；現行公約所未規定之I I醉品國際 

管制之辦法。

六十二.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日大會決 

譲1:……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於國際聯合會解 

散以前及其解散期間內, 暫行執管國條聯合會 

勝片組2及常設中央鸦片局及監察機關、圓體、 

秘書處之工作3。

1 參閱大會第一届會第一期會議九四六年一月十日 
至二月十四日）決議案，第三五頁。

? 國際聯è 會« 片組主要工作爲嬉往®片及其他麻醉 
品蓮銷諮詢委員t ■之秘書事務， 會員責簾傭召開國 

際麻醉品會議， 爲國際聯合會大會及行政院草擬關 
於麻醉品問題之* 件。

3 此衣據一九二五年及一九三一年»醉品公約而設立 
之二國祭監察機關在此次戰爭期間內曾經常集會■,

並在&該秘書處協助下錢行監察工作。爲確保在此 
戰爭期間內國際麻醉品管制繼續進行起見， 雨機 

曾瑞士國境外設立若千辦事* , 以便儘量繼績執 

行職務。因美國政府當局關懷此事，又後禮遇有加， 

故常設中央鸦片烏及監察機關之秘書處均於一九四 
年二月在美ÿ 華盛頓設立辦事處，繼績執行職務， 

直至一九四六年止。

大會復認爲: "允宜由秘書長酌量情形聘 

用現仍從事此種工作之熟練人員以執行上述職 

務"。

理事會因依照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六n 決議 

案4授權秘書長遵照上述大會決譲案採取必要 

歩驟,以繼續辦SP.國摩聯合會鸦片組、常設中央 

I  鼻片局秘書處及監督圃體秘書處之工作。

六千三. 聯合國接辦國條聯合會闕於â •畔 

品方面之工作。依照上述第一、二兩節所列決 

譲 ,秘書長通知國際聯合會秘書長下列諸點：因 

聯合國麻醉品委員會業已成立，其任務規定除 

其他事項外，有完成國聯腾片及其他J* 醉品運 

餘諮詢委員會之任務之規定，又因聯合國社會 

事務部業已成立麻醉品司，其任務餘其他事項 

外,爲繼續國隙聯合會.1,1片趣之工作，因此秘書 

長決定自一九四六年A 月一日起，負擔國瞭聯 

合會骑片組工作之責任。

秘書長並請求國聯秘書長：供給聯合國麻 

醉品司最近有翻之工作情報及該司爲達成其工 

作所需之協助 '，請求參加一九一二年、一九二五 

年、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三六年之各麻醉品協定 

公約之政府除關於統計及估計浓照一九二五年 

及一九三一年公約所規定關於統計及估計書仍 

送交中央常設鸦片局秘書長外，其他所有關於 

依照協定公約規定所任工作之報吿及函件均 

應送交聯合國秘書長。

秘書長又將簡化國際麻醉品行政機構之意 

旨通知國摩聯合會秘書長，卽合併中央常設腾 

片局及監察機關之秘書處，並請I I片局秘書兼 

任監察機関秘書職務。

國聯秘書長於致聯会國秘書長覆函中稱業 

a 分函各有開政府除關於依照一九二五年及一 

九三一年兩公約所編成之統計及概算書仍奮照 

送中央常設腾片局局長外, 此後所有上述報吿、 

函件俱請送交聯合國秘書長；彼並聲明業已訓 

令國聯秘書處有關郁門給予聯合國麻醉品司所 

需之一切協助。

六千四. 決定精辦中夫常設德片局、益督 

圓艘及各妓核書處工作之臨時辦法。秘書長通 

知中央常設鸦片局局長及監察機関生席駒於在 

聯合國指導下爲確定繼續辦理該二機關及其秘 

書處之工作所擬具之臨時行政及財政辦法。彼

見經濟暨社翁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届會， 

第一七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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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重提兩秘書處合併之意見,倘被採用，中央常 

設I I片局之辦事人員自將有所變更，依照一九 

二五年公約第二十條之規定，秘書長請求中央 

常設鸦片局局長通知此項辦法該局是否採納。 

如被採納，秘書長願請求該局秘書兼任監察機 

關秘書職務。

中央常設腾片局局長對秘書長上面覆稱： 

所有關於該局秘書及辦事人員之任派及該局及 

監察機關秘書處合併二'意見俱經該局完全贊 

可。依據一九二五年公約第二千條規定，該局局 

長向秘書長推麓任命之候選秘書及辦事人員， 

於是秘書長將擬任命人員之年限及條伴通知該 

局局長。此項年限及條件俱經該局及其職員接 

受。

置察機開主席就秘書長所提出爲確定繼續 

辦理該機購工作所需之臨時行政及財政辦法一 

節置答，稱：彼對秘書長所提辦法以及合併中 

央常設I I片局及監察機蘭秘書處之提譲俱表同 

意，惟彼認爲此項合併務須與該兩機関商議慎 

重辦理。彼復提譲此項合併應自一九四七年元 

旦實行。在隨後諸通飘中,秘書長向監察機關主 

席保證: 関於兩機閩秘書處合併事，兩機關自有 

機會商議，秘書長又自行政觀點論列，此項合併 

必須自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開始之理由。

顯於上述之臨時行政及財政辦法，已與中 

央常設I I片局及監察機關獲得協譲。至是秘書 

長報告稱：依照經濟暨紙會理事會一九四六年 

二月十六日決議案，所有有関，•，…中央常設II  
片局及監察機開兩秘書處辦理之工作，已採取 

必要步驟自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起繼續辦理。

六十五. 大會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日決 

定附具若千保留，對於由國際協定委託國聯中 

之屬技術性及非政' 冶性之職權採取必要步驟使 

得繼續施行之，内中包括有関麻醉品之國摩管 

制，並且將此事項委交經濟暨社會理事會1。

1 見 大 會 第 一 届 會 第 一 期 ， 議 決 議 案 第 三 十 五 頁 。並  

參 閱 下 列 文 件 ：國 際 聯 合 會 沫 照 麻 醉 品 公 约 所 行 使  

權 力 移 交 聯 合 國 （文 件 E/11 6) ; 中 國 出 席 麻 醉 品 委  

員 會 代 表 之 覆 牒 , （文 件 E / n 6 / A c W .：n ; 法 國 出 席  

麻 醉 品 委 員 會 代 表 之 備 忘 錄 , ( 文 件 F / n 6 / A d d .2 ) ; 

英 國 出 席 麻 醉 品 委 員 會 代 表 之 意 見 書 （文 件 E/1 1 6 /  

A d d .  3 ) ; 英 國 代 表 画 所 提 對 於 議 定 書 草 案 及 附 件  

之 修 正 案 ( 文 件 E7116/A(W . 4) 。

一■般 麻 醉 品 公 約 ：

( 甲）一 九 一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海 牙 公 約 。

當理事會第三屆會審議本事項時，已接獲 

秘書長所提購忘錄，內附決譲草案二項(一爲理 

事會用，一爲大會用者)暨旨在實施大會一九四 

六年二月十二日決譲案之譲定書草案。若千理 

事國以爲正當之步驟爲不自國[祭麻醉品管制制 

度中排隐任何國家。

推諸理事國食以爲：如理事會決定排除西 

班牙，则須於提送大會之決譲案中附加一段以 

表示其意向，此項辦法可力〉大會通過此項決譲 

案後，免除理事資及秘書長向佛朗哥政麻發送 

開於Ü 醉品之任何面件，無論西班牙在各該公 

約及譲定書中是否爲雜豹國。

六十六. 理事會於一九四六年十月三日通 

過其提交大會之報吿書。該報吿書內裁理事會 

決議案及擬行提交大會之決議草案一件，譲定 

書草案一件。內容如下2 :

" 經濟蔭社奢理事會，

" 爲保證國摩I I醉品管制之繼續施行，

" 复建議:大會認可聯合國擔負國條聯合會 

關於麻醉品方'面所行使之職權，該項職權見於 

附件四決譲案草案及譲定書草案；

"請求秘書長將此建議通知聯合國各會員 

國，俾便各國授權本國出席大會下届會譲代表 

簽訂該譲定書，

"認爲根據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大會所通 

過聯合國會員國與西班牙■ 係之決譲案，佛朗 

奇政麻不應被邀參加，爲該譲定書雜約國之一； 

"遂請中央常設腾片局及監察機閩之現有 

人員繼辕留任以確保管制麻醉品之繼續施行； 

" 請求大會撥發必雷之款項, 庶使中夹常 

設鸦片局及監察機蘭繼績執行公約所規定之職 

務;並

" 請麻醉品委員會就將来委派中央常設II  
片局職員所應遵循之程序間題向本理事會提供 

意見"。

( 乙 ）一 九 二 五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日 內 1 ：公 約 。

( 丙 ) 一 九 三 一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限 制 公 約 。

特 殊 麻 醉 品 公 約 ：

( 丁  ) 一 九 三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禁 止 非 法 行 銷 公 約 。 

吸 食 鸦 片 協 定 ：

( 戊 ）一 九 二 五 年 二 月 千 一 日 日 內 冗 ® 定 。

( 已）一 九 三 一 年 千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盤 咎 協 定 。，

2 見 經 濟 暨 社 會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第 三 届 會 第 一 三 至 一  

五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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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與專門機關、非政府組織及其他組纖之關係

拾 陸 . 專門機關

六十七. 理事會於第一屈會設置與專門機 

蘭諮商委員會1,並箭其

" ( 甲）與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國際勞工 

組截、國際貨幣基金、國摩復奥發展银行、聯合 

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及早進行談判；

" ( 乙）向理事會第二屆會提具談判經過報 

吿，附具根據與各該專門機關談判所擬具之初 

步協定草案；

" ( 丙）就聯合國壽備委員會報吿書第三章 

第五節有關規定與所有專門機關洽商於初步協 

定草案內列入關於此項問題之適當條款。"
六十八. 該委員會由比利時、力n拿大、智 

利、中國、哥命比亞、捷克斯拉夫、法蘭西、那威、 

蘇維埃社會主後共和國聯邦、英聯王國、美利堅 

合衆國十一國代表組成之，由理事會主席兼任 

生席。

六十九. 在理事會第二屆會期間內，該委 

員會與國際勞工組截、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 

織及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胰制。結果,理事會■於 

六月二十一日通過下列決譲案2 :
" 經滸暨社會理事會，

"審纖與專門機關諮商委員會與國條勞工 

組織、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聯合國糧食農 

業組織所商訂之協定草案後，

" 建議大會對此類協定予以核准。"
七十. 第三屈會時，該委員會依照理事會 

第二屆會所爲決議，與國際臨時民用航咨組織 

擧行談制3。若千理事會代表主張與國療臨時民 

用航空組織之談判應恃西班牙不爲該組織之會 

員時始行進行。彼等引述大會一九四六年二月 

九曰決議案。推理事會多數理事國代表以爲聯 

合國與面班牙關係之問題並不彰響與國際民用 

航§11織關係之建立，且依照憲章第五十七條 

及第六十三條之規定，聯合國應與該組織訂立 

協定。

見經濟藍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届會， 

第一五五頁。

同上，第二届會• ,第三六五頁。

同上, 第三六九頁。

理事會於一九四六年十月三日通過载在本 

節末之決議案，建議大會核准與國療臨時民用 

航空組織所訂之協定草案4。

甲. 與國摩劳工組織、聯合國救育科學 

文化組織、慢食農業組織、國際脇時 

穴用空航組織所訂炼定内容

七 i-一 .協定草案設有依據筹備委員會報 

吿書所列原则之條款。其中主要條款如下：

(一)互派代表。 聯合國得遺派代表出席 

專門機關大會及執行機關之會議，專門機關亦 

得遺派正式代表出席與該等機關有關係之聯合 

國機關之會議。

(二)雜聯合國會f t園之國家之入會。 在與 

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所訂協定中，對於准 

許非聯合國會員國加入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 

織一事會規定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得向該組織建 

議拒絕申請。與國際臨時民用航空組織所訂協 

定亦設有相同規定，惟複審入會申請者爲聯合 

國大會而非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三）關於議事0 程巧9 之提議。經濟暨社 

會理事會及託管理事會約定於各該理事會之議 

事曰程中加列各專門機關所提出之事項，各專 

門機關赤約定於各該機關之譲事日程中加列聯 

合國提出之事項。

(四）聯合國之建議。 依照協定之規定，各 

專門機關同意將聯合國提送之所有正式建譲交 

與其決定政策或行政之機關。各專門機關同意 

於被邀請時與聯合國進行健商有關此項建譲之 

事宜並向聯合國報吿爲實行此項建譲所經採取 

之行動。此條規定之生要意義乃在使聯合國能 

依據憲章第五十八條及第六十三條之規定，行 

使其協調之職務。

(五)情報文件之至換。聯合國與各專門機 

關閩應將其情報及文件作最完全迅速之交換。 

各專門機■擔允供絵聯合國各該機関之經常及 

特別報吿書。

(六)協助安全理事會。各專門機關擔允協 

助安全理事會施行其決譲。

(七)協助託管理事會及閩於非☆ 治領土事 .
4 見聯合國與國際臨時民用航空組織所訂協定草案 
(文件 E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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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之合作。 各專門機關同意與託管理事會合 

作，傳便理事會實施其決譲，並與聯合國合作， 

俾便聯合國履行關於非自治領土人民發展之義

務。

(八)舆國f榮法院之闕係。 依照協定，除有 

關谷該機關與聯合國或其他專門機關之相互關 

係之間題外，各專門機關有權於其工作範圍內 

之任何法律問題請求國摩法院發表諮詢意見。 

與國際勞工組織之協定草約中有在前述之限制 

內請求國懷法院發表諮詢意見之一般授權之規 

定，然而與聯合國敎育料學文化組織之協定草 

豹則有理事會得不准其請求而恃大會最後決定 

之規定。

理事會於第三屆會時決議於與聯合國糧廣： 

農業組纖、國際臨時民用航空組纖二協定草約 

中附列與國厳勞：r 組織® 定草約中相同之請求 

國朦法院發表諮詢意見之條款，並建議大會授 

權秘書長向聯合P 敎育科學文化組繊提出相同 

之條款1。

(九)會所及區域辦事處。 因聯合國敎育科 

學文化組纖會所業已設在巴黎，故在與該組截 

之協定未設關於會所之條款。關於其他三組織, 
集中制度被認爲決定各該組織會所最後決定之 

準則。

(十）闕於辦事人責之辦法。協定中對於人 

事及行敢事務宜盡可能求得割一及協調之願望 

一節特加注重。對於爲避免任用條件之不當差 

異及徵募人員之歲爭及便利人員之互調而發展 

共同人事之標準及方法，協定草約中a 設有規 

定0

(十一)統针事務。根據" 核心"統計委員會 

對理事會之建譲，協定中設有聯合國統計部門 

與各專pg機關統計部門工作上協調之規定。

(十二）預算及財政辦法。該條規定旨在建 

立聯合國之統一預算而將各專門機蘭之預算併 

入。爲欺建立如壽購委員會報吿書中所認可之 

" 合併預算" 之制度，日後必須譲訂辅充協定0 
在此事實現以前，各專門機開將就其預算之編 

擬與聯合國會商，將其編擬之預.算按年提送大 

會備其審査及建譲，並儘可能遵照聯合國依據 

憲韋第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所建譲之標準。

(千三)情報工作。爲使聯合國情報工作與

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纖之行動協調，以所有 

廣大通飘方法壇進各民族之相互認識及了解 

計，聯合國自須與該組纖訂立附約。

乙.與國際货呢(基金及國際復與 

發展跟行之闕係

七十二. Ï1事會應國摩賀幣某金及國摩復 

與發展銀行之請求，於第二屆會決議暫緩與各. 
該組織談制，並訓制敏書長繼續與該兩機關前 

論，俾便於第三屆會舉行談判。當經秘書長就聯 

合國與國療貴幣基金及國瞭復與發展銀行關係 

之問題，與各該組纖交换意見C結果與該兩組織 

商定互相出席會譲及筹劃經濟研究統計: r 作之 

實[祭合作辦法。國際貨幣基金及國條復與發展 

銀行會對秘書長表示，各該組纖願與聯合國繼 

績及加聚實際合作。該二組纖又認爲:在其本身 

組纖及工作尙未充分發展W前，卽與聯合國商 

訂憲章第五千七條所稱之協定，爲時不免過早， 

自以等待該兩組纖獲得更多經驗明悉各該組输 

與聯合國之適當關係後,始行商譲較爲妥善。

與專門機關談制委員會經過充分討論後， 

結論謂應儘量設法在理事會早期眉會時與國際 

货幣基金及國際復與發展银行進行談制協定草 

豹事宜，其該二組截之特殊性質須予顧及,並將 

此項協定草約提由一九四七年大會第二屈會審 

譲。

七千三. 理事會於第三屈會邁過下列決議

案2: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着秘書長於與聯合國糧食農業組識之協 

定草案中增列准許該組織得諧求國際法院發表 

諮詢意見手續之條款C 該條款應與國摩勞：C組 

纖協定草案第九條之规定相同。此項與糧食農 

業組纖之協定草案前經理事會第二屈會建譲大 

會核准。

"建譲:與糧食農業組纖所訂協定草豹，增 

列本條後，卽大會核准

" 二，經濟S•社會理事會 

" 於審譲其與專門機關談刺委'員會與國條 

臨時民用航空組纖所訂協定草約後，

"着秘書長於與國險臨時民用航实組織之 

協定草案中增列准許該組織請求國際法院發表 

諮詢意見手續之條款，該條款應與國際勞工組

見經濟暨社t ■理事會決議案，第三届會，第二五頁。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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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協定草約第九條之规定相同，並

" 建譲：與國原臨時民用航空組織所訂協 

定草約，樓列本條後,卽由大會核准 

" 三.經濟愛社會理事會 

"建議大會授權秘書長向聯合國敎育科學 

文化組織提出建議，予該組織以同於國際勞工 

組織協定草約(第九條)之手績之规定，替代其 

IS定草約第九條關於請求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 

見之規定。

" 四，經濟發样會理事會,，

"着秘書長擴展並强化聯合國與國際货幣 

基金及國際復與發展銀行之IE作關係，並且繼 

積與該二組織商洽，儘可能早日開始正式談 

制。

" 五.經濟暨社會理事食 

"請求秘書長儘速與世界衞生組識過渡委 

員會交換意見,草擬協定草案,俾便經濟暨社會 

理♦ 會於早期屆會中與該組織商訂協定"。

丙 . 領蟹委 ft食
七十四. 理事會於第三届會通過下列決譲

" 經濟堅杜會理事會，

"爲切實履行依據聯合國憲章規定所負調 

整各專門機蘭工作之實任起見，

" 一.兹擔允於必要時經發交主管委員會 

或專設委員會審譲後，

" ( 甲)就根據下则第二項所設常設委員會 

経由秘♦ 長移送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之事項，並 

就聯合國與專門機關協定範圍外，化係屬或可 

爲聯合國與專門機關間,或諸專門機蘭相互間， 

威專門機關與本理事會之委員會或其他輔俟機 

關間發生爭譲之原因之事項,進行適當審議,並 

作成適當建譲或決定，並

" 〔乙)就改善上速諸組織間相互關係之辦 

法作成建譲;又

" 二.請聯合國秘書長設立一行政長官常 

設委員會，由秘書長本人及與聯合國醫生關係 

之各專門機関之行政長官組成之，並以秘書長 

爲主席，俾在秘書長領導下，採取一切必要步 

驟，以保證圓滿切實施行聯合國與專門機關閩 

所訂之協定0"

拾 築 .關 於 授 權 理 事 會 請 求 國  

隙 法 院 發 表 諮 詢 意 見 事  

提 交 大 會 之 建 議

七十五. 憲章第九千六條第二項有大會授 

權"聯合國其他機関及各專門機閩對於其工作 

範圍內之任何法律問題請求國際法院發表諮詢 

意見"之規定。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塵於本身爲聯 

合國主要機關之一，依據憲章第十章所賦予本 

理事會之職權，爲履行其在經濟及社會合作各 

方面之廣大實任，可能有請求國職法院發表諮 

詢意見之必要。再者，依據憲章第六十三條规 

定，蘭於調整與聯合國發生蘭係之各專門機關 

工作之職務並已交予理事會承辦。爲能使經濟 

暨社會理事會履行其諷整責任適當起見，關於 

其工作範圍內之任何法律問題，包括有開聯合 

國與各專門機關間之相互關係之法律問題，該 

會應有權請求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

因之，理事會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一曰 

通過下列決議案2: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依照憲章第九十六條 

第二項建議大會授權該理事會對於其:n作範圍 

內之任何法律問題得請求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 

見。"

拾 挪 .非 政 府 組 織

七十六. 大會於〜九四六年二月十四日建

m®；

" ( 甲)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儘可能於最近 

期間採取適當步驟,俾使世界工會聯合會、國險 

合作同盟及其他國際非政府組織，其經驗足資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借鏡者，與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握商合作；

" (乙)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並應儘速採取適 

當步驟，俾使美國勞工聯合會及其他國家或區 

域非政府組纖，其經験足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借饒者,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違商合作。"
理事會有見於此項建譲乃於第一屆會時， 

設置一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中國、古巴、法蘭西、 

滞膜、黎巴嫩、秘魯、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邪國、英聯王國、美利整合衆國、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邦，南斯拉夫十一國出席理事會之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參決議案，第三届會, 第二四頁。

同前註，第二六頁。

見大會決議案, 第一届第一期食議，第一 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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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及理事會主席組成之。理事會着該委員 

會 : 1

" ( 甲）向理事會下次屈會提出實施大會關 

於國條，各國國內及區域非政府組織之建議案 

之詳細計割；

, " ( 乙）就實施大會所提関於決議案中特別 

述及之各組織之建議事擬具計劃。"

甲.興非政府組織磁商辦法委員食

' 第一次報告，

七十七. 理事會第二屆會於一九129六年六 

月二十一日通過與非政府組纖德商辦法委員會 

所提報吿。2該報吿規定，凡與一非政府IR繊訂 

立此項遲商辦法，須該組織能滿足某種要件方 

可。該組織應係掌理屬於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職 

權範圍內之事務者，該粗織之目的及宗旨應與 

聯合國憲章相符合，該組織應有經由其負責代 

表爲其會員發言之權。

« 於各國國內艇織、該報吿建譲此等組織 

應經由其所屬之各該政府或國際非政府組織經 

常提出其意見。但如此等組纖具有某種特殊經 

驗，或據有任何國際粗織未有之事項者,亦得與 

之磨商。於決定塵商辦法時,應考盧在執行憲章 

第九章所規定之職務時可自該組織獲得協助之 

程度。 .

該報吿載稱此項德商辦法，不得給予非政 

府組織以非理事國或專門機關所享有之參加權 

利。舉行遲商之目的，一方面在取得專門之情報 

或意見，另一方面在使代表奥論中重要份•子之 

組織能表達其意見。爲避免握商重複起見，力其 

閩於與專門機關之灌商，理事會應就此項機関 

與非政府組織間之関係加以考慮。

各組織將歸列爲以下H 類：

一 . 甲項爲對於理事會大部: r 作有基本関 

切且與所代表地域之經濟或社會生活有密切聯 

繁之組識；

二.乙項爲具有特別權限但僅與理事會少 

數工作郁門有關係之組織；

三.丙項爲主旨在發展舆論及傳播情報之 

組織。

屬於甲類之組織得派遣觀察員列席理事會 

所有公開會譲，並向各理事送致書面通飘,於理

1 見經濟暨社氣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届會，

第一六二頁。

2 同上，第二属會，第三六0 頁。

事會願意或該組截請求德商時，該組織並得經 

理事會之邀請與一常設委員會握商。又綴規定 

理事會全體,於常設委員會建廣時，得接納屬於 

甲項一類組織之代表藉聽取其意見。

屬於乙、丙二類之姐織亦得派遺觀察員列 

席於理事會之公開會譲。惟對該組織之通飘將 

僅予列表，並僅於一理事國講求時得.分發之。理 

事會願意或該組織講求特，予德商時，得經理事 

會之邀請與爲此目的而設定之委員會達商。

理事會遵照大會決譲，決定將世界工會聯 

合會、國隙合作同盟及美國勞工聯合會歸列入 

甲類。

屬於甲項一類之各組織通常可逕與各委員 

會磨商。屬於乙、丙二類之各組織則通常應爲健 

商目的而與有關其特殊事業部門之一委員會或 

多數委員會發生聯繁。委員會又得直接或經由 

專設分組委員會自由與此類各組織德商。

七十八. 理事會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 

日通過此報吿並設置一新委員會，沿用奮有養 

員會之名稱推垂員之人數減少。該委員會由理 

事會主席及理事會五理事國代表組成之。該五 

國爲: 中國、法蘭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該委員會由主 

管經濟及紙會事務二部之二助理秘書長協助 

之。依照此項決定,該委員之任務规定爲"審查 

非政府機関要求德商地位之申請並向理♦會提 

出建譲。"

乙.與非政府組織疆商辨法委貴會 

第二次報告書

七十九. 與非政府組織磨商辦法委員會向 

経濟暨社會理事會提送之第二報吿，於一九四 

六年十月一日經理事會批准。®在該報吿中，該 

養員會建譲理事會依據委員會第一報告書第0  
部第一節（甲）項規定給予國條商會以諮詢地 

位。4若干代表反對此項建譲，以國摩商會有西 

班牙.分會存在，且副主席名單中有西班牙副主 

席一名。然大多數代表認爲此項辦法僅使其徒 

具名位,於是理事會遂核准該委員此項建譲。

塵於申請書現已收到不少，而將来收到同 

樣之申請書或亦甚多，或須將前後各項申請一

3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案，第三届，，第二七頁， 

4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届會， 

第三六0 頁。



併審譲起見，該委員會認爲不應於理事禽第三 

屆會時就其他各申請書提出建議。因建譲其他 

申請延至理事會下次屆會時加以決定。該委員 

會提議在理事會第三屆會與第四屈會期間，該 

委員會將以工作團體資格集會。

該委員會赤述及若干普遍原則（依據理事 

會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千一日決譲）以審議將來 

非政府組織之* 請，尤其関於各組織中對特定 

事項持有相同意見者，及准許德商地位之定期 

審査,及國內組截之接受等事宜。

八十.於該委員會依照其原有任務規定完 

成其工作後，理事會於九月二十八日議決1:該 

委員會除審查非政府組織要求德商地位之申請 

及提供建議之任務外，同時亦爲與有健商地位 

之各機関進行塵商之常設委員會。

依照此新任務，該委員會於一九四六年十 

月二日與世界工會聯合會就譲定磨商辦法事宜 

握行磨商C經過充分意見交換後,世界工會聯合 

會主席陳說彼願向其執行委員會建譲，將會譲 

中所略定之工作辦法村箫實行並冀其完滿2。

拾攻.難民及失所人民

甲. 大會一,九四六年二月千二日決議案 

八千一. 大會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日通 

過下列決譲案 

" 大會5
"明認各類難民及失所人民問題之迫切性 

並明認眞正難民及失所人民與下列(丁)段所指 

之戰爭罪犯，愧偏及叛國犯兩者間之界線必須 

淸楚割分，因

" ( 甲）決定將本問題發交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依照該理♦會第一屆會譲事日程第十項就本 

間題之各方面詳細加以檢討，並向大會第一屈 

會第二期會議提出報吿；

" ( 乙）建議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設置一特別 

委員會按（甲）段規定，迅速檢討本問題，並擬成 

報吿；

" ( 丙) 建纖經濟暨i t 會理事會於處理本問 

題時考盧下列爷原則：

"(子）本問題之範圍及性質具有國摩性；

1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第三届會，第二六頁。

2 見臨時主席所fë關於與货界工會聯合會代表，商結 
某之報告(文件E /C T .2/10)。

8 見大會決議案，第一屆倉第一期é 議，第一二頁。

" ( 3 :)難民及失所人民之不屬下列(丁)段 

規定, 而業經最後確實獲得完全之自由,並已確 

知其自由之事實，包括其本國政府之正式通知； 

且會作正式之表示拒絕歸遺其原籍國者。不得 

强迫其歸遺各該原籍國。此類難民及夹所人民 

之將來應爲上述（甲）段及（乙）段所指之報吿書 

所承認或設置之任何國際圓體所應關切之問 

題 ,除非在某種情形下，此類人民居留國之政府 

業與該圓體商妥允擔其維持費及保譲彼輩之貴 

任時，不在此限。

"(寅）對於失所人民之生要工作係儘可能 

藉各種方法鼓勵並協助彼輩早日歸返其原籍 

國。協助之方法得爲促進雙方请定之雜結並尊 

重上逮(丙）段( 3：)項之原則以使互相協助遣送 

此類人民；

" ( 丁) 認爲因本決議案而採之任何行動不 

得具有一種性質於任何方面足以妨礙依據現存 

或未來雜結之谷種國賺協譲辦法或協定逮捕或 

懲洽戰爭罪犯，愧儘及叛國犯。

" ( 戊）德國人之從其他國家押返德國或從 

盟軍手中股逃至他國其處理得由佔領德國之盟 

軍與関係國家另有協定規定者，不在本決譲案 

辦法之內。"

乙.難民及失所人民特别委员食 

八十二. 理事會遵照此項建議於一九四六 

年二月十六日議決《設立一難民及失所人民特 

別委員會，俾逕就此問题作一精詳之研討，並向 

理事會第二屆會譲提出報吿。

八十三，該委員會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 

至六月一日間在倫敦擧行會譲。首先決定設置 

一國摩園體以處理難民及失所人民之問題，該 

國際圃體係屬一非永久性之特別機關。經由所 

設置之四小組委員會工作後，該特別委員會就 

下列問題之各方面提出報吿：

( 甲)應受國隙保譲及協助之難民及失所人 

民分類之定義；

(乙)難民及失所人民之數目及所在，胆礙 

迅捷遺送之情関於遠東難民及失所人民之 

一般間題及探詢各接受國對於重行安置無法遣 

送者之可能性；

(丙)新國際圃體之形式、姐織、內郁行政及 

與聯合國之関係等事宜；

4 見經濟暨i t 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屆會，第 

一六0 頁。



(丁)對於私人組織提交之各種說帖及節略 

之審査0

两.設立國條難武組織之建議

八十四. 難民及失所人民特別委員會於理 

事會六月間之第二屆會提呈其報告1。理事會對 

該特別委員會所提定名爲國際難民組織之組織 

法草案及已經同意應爲組織法主要部份，卽該 

組織蘭注對象之人民之定義兩項詳加討論。

理事會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決譲2 向 

大會建譲設立一定名爲國際難民超織之非永久 

組織，作爲與聯合國齋生關係之一專門機關。並 

急切爲能使國摩難民組纖可能儘早成立起見， 

理♦ 會建譲國[祭難民組織組織法一經大會最後 

通過，卽須交由各國簽署並促請聯合國會員國 

授予其代表全權簽署該組織法。

於修改特別委員會所提之組織法草案之建 

議後，理事會請求驗書^^於草擬其自法律觀點 

上認爲爲完成該草案所需之技術條款後將組織 

法草案送由各國政府評論。

八十五. 理事會復設置一國條難民組織財 

務委員會,使其依照組織法草案,編造國摩難民 

組織第一財政年度之臨時行政及事業費預算， 

並於顧及前會被敵人估領之國家其財政極形困 

難之情形下，擬定各會員國會費之分擁額。理事 

會決定於第三屆會審查各會員國對組織法之意 

見及國際難民組織財務委員會之報告。

理事會妻於適當壽劃此新組織開始之迫切 

重要, 又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S通過決議 

案8 建譲由聯合國秘書長採取適當步驟與聯合 

國善後救濟總署及各國政府間委員會會商囊劃 

該難民組織工作之開始。

八十六. 國r祭難民組纖財務委員會自一九 

四六年七月六日至七月二十日集會於偷敦。依 

照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所作歐洲難民及失所人 

民爲844,525人之估計，及於一九四七年間可望 

遺返及重新安置之數目及地點之fô計，該委員 

會編就國摩難民粗纖臨時行政及事業費預算， 

並建譲對行政預算及事業，預算之第一、二兩部 

份之會費.分灘暫時之比例（大規模之重行安置

及其他L 由於情報缺少，關於華儒返籍費用留 

待理♦ 會於預算中添列一項。此項報告經分送 

各政府, 徵詢其意見。

、八十七. 理♦會第三次眉會獲有各政府斜 

該報告之意見及國際難民組織財務委員會報 

告4 及關於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對於開始國際難 

民組織工作決譲之秘書長報吿5。理.會顧及難 

民小組委員會之建譲，及极據各政府之意見,將 

組纖草案加以修改並同意設立一小魏模委員會 

依照各政麻所作之批評及最近將來可能牧到之 

任何新情報將國摩難民組織財務委員會之報吿 

力D以ffi審。理♦會又建譲國際難民組纖財務委 

員會報吿中之第三節関於處祭難民組織預算分 

擁比例一節應提送大會，以備大會第二屆會第 

一期會譲得依照行將採納之會費常設委員會報 

吿IS該第三節中關於會藥臨時分攝事宜予以審 

查。

八十八. 理事會指派一專設財務委員會。 

該委員會審查國條難民組截財務委員會所擬定 

之行政預算，並建譲照原數額(4,800,000美元） 

通過, 但將臨時事業預算第一部份(除去大規樓 

重行安置）自193,954,000美元减爲151,051,000美 

元，將臨時事業預算第二部份(大規摸重行安 

置）自60,000,(300美元減爲5,000,000美元。此項减 

少係根據若干因素作成，此若干因素足以變更 

形成原來計算之諸假定者,例如:國際難民組織 

第一部份工作中，可望被遺返及重行安置之人 

數，計割工作之費用及可望獲有之来源間之差 

額必須設法彌補以及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將繼 

續關於失所人民工作直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底爲 

止之事實。再者，於預算中添列関於遣返海外華 

儒失所者之費用。業經同意應由秘書長分送各 

政麻之專設委員會報吿連同修正槪算當經理 

事會核准，各方了解所有決定須經由各國政麻 

審定。理事會同意將國條難民委員會財務委員 

會報吿及專設委員會報告6 —併送由大會作最 

後決定。

八十九. 理♦會自討論難民及失所人民間 

題開始以來,其特徵厥爲意見及着重點之分岐。 

關於國際援助在納粹或法西斯及其他相似政權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鋒, 第二届會,特別補編 

第一號，附件十二。

同上，第二屆會，第三四七、弓四八頁。

見經濟S 社會理事會正式紀,第二国會，第三五九 

買。

4 文件 E/Ref. FÛ1./23。
5 文件 E/112。
6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 第一年，第三屆會捕 

編第八號，第七七貢。



下之遭難者未有異見。推閩於引用此種國際保 

譲及維持及於具有某種理由不願返其本國或原 

居留地之大批人民（最顯著者卽所謂"政治意 

見不合者"）一 ♦ 則有若干會員始終表示反對。 

此項異議特別攻擊會實際參加反對聯合國某一 

會員國之敵對行動之人民。

辯論集中於遺囘本國â 杏可行，其可行程 

度爲如何等問題。大多數意見以爲在遺返之最 

大可能下，將依然留有大批之失所人民,彼等仍 

有充分理由爲國摩難民組纖之關注動象，並形 

成宋能遺送人民中之‘ ‘最厳重之一部份"0另一 

方面，少数認爲如除去對諧原籍國之反宣傅，而 

直接獲得諸原籍國關於在集中營中其國民之充 

分情報，並据:去實隙胆礙遣返工作,特別如戰爭 

罪犯、愧fil及叛國犯不計外，不能遺送人民之數 

目當大形減少。少數代表並主張將開於失所人 

民之全體名單供給諸原籍國政府,其理由爲:此 

項辦法可將不願被遣返者振除於失所人民之 

外，復可使失所人民直接與在原籍國親屬直接 

通訳。

在理♦ 會第三屆會中，若干折哀意見俱獲 

接受。但關於國際難民組織之財務問題仍屬於 

若干尙未獲有協譲之諸問題之一。目前钮纖法 

草案第十條(財務)所規定關於國際難民組織會 

員國必須分擁會費之原則，不僅適用於行政預 

算(関於此層並無重大分岐意見存在)並且適用 

於事業預算,包括大規模之重行安置事項。若干 

政府對於必須缴納之原則目前適用力規樓之 

重行安置一節已表示整決反對，復有若干國政 

府對此項原則適用於上述之事業預算全部或一 

部 , 皆表示反對。

丁.送交大食之決議案

九十.理事會核准另一形式之組織法草案 

(該形式之組織法草案载文#  E/161/Rev.2) 提 

由大會核定。

理事會提送大會之決譲案如下1 :
"經濟昏社會理事會，

" 前參照聯合國會員國所作評論，審査國 

際難民組截組織法;並

"審議依照本理事會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 

一日決議案而設立之國際難民組織財務委員會 

所提報告

1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案, 第三届食，第二九及 

四七頁。

" 復參考秘書長就國際難民組織開始：E作 

一事所擬之報吿;並

"認爲應採各種可能辦法促成國際難民組 

織之設立，將目下屬於各組織之職務依次移交 

該組織，及確求於該組截切實執行職務以前以 

最大努力達成此項目的；

"爱請秘書長於附件過渡辦法所稱委員會 

成立之前採取其他適當辦法，並與聯合國善後 

救濟總署及各國政府間委員會商権，以便筹割 

國際難民組織之成立事宜。

"兹由本理事會將下列決譲草案送交大

會：

"大會，

" 備悉經濟g 社會理事會業已依照大會於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日所通過關於難民及失所 

人民之決譲案7採取下列各種行動：

" ( 甲）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依照該理事會一 

九四六年二月十六日決譲案設立難民及失所人 

民特別委員會；

" (乙）特別委員會於理事會第二屆會中提 

出報吿；

" (丙）理事會依照其一九 ®六年六月二十 

一曰決譲案草擬國際難民組纖粗織法，設立國 

隙難民組織財務委員會；

" (丁）將組截法草案及財務委員會報吿分 

別送由聯合國會員國評譲；

" (戊）理事會最後核定組織法及該組織第 

一財政年度臨時預算，通過設立簿傭委員會辦 

法，並依照其一九四六年十月三日決譲案將以 

上核定及通過之兩類文書提送大會；

"經將上述國條難民組織,艇織法及設立舞 

備委員會辦法分別審查；

"余以設立國P祭難民組織及於過渡期間採 

取辦法以保其實現兩事，劍不容緩;用特

" ( 甲）核定國際難民組截組截法及附於本 

決議案末之設立壽備委員會辦法；

" (乙）’請秘書長將以上兩種文書提請各會 

員國簽署，並請各會員國簽署組織法時，應聲 

明:無論簽署實際上等於接收抑或附具保留,均 

無不可；

‘‘ (丙）促請聯合國各會員國簽署該兩項文 

書如該會員國憲法程序許可，卽請其不附保留 

逕爲實際上接受之簽署；

" (丁）授權秘♦長準備供應舞備委員會認

二四



爲需要及適當之辦事人員"。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將生管國際難民組織財政事宜之專設養 

員會關於E/Ref. Fin./23之報吿(文件E/203 
Rev. 1)送交大會。"

戊.過渡辦法

在國際難民組纖尙未正式成立以前，各簽 

訂國同意下列過渡辦法1:
" 國際難民組織組織法各簽ÎT國政府，

"同具決心採取一切可能措施以促使該組 

織早日成立，並將現有各組織應行歸屬該組織 

之職務資產依次移交該組織;
"決定於該組織組織法尙未發生效力以 

前，應設立國際難民組織壽備委員會，俾便執斤 

某種職責；

" 爱議定過渡辦法如下：

" 一 . 兹設立國際難民組織鋒備委員會， 

由全體組纖法簽字國各派代表一人組成之。各 

國政府間難民間題委員會總幹事、聯合國善後 

救濟總署署長、國際勞工局局長、或其代表應被 

邀I靑以諮譲資格列席妻員會。

" 二. 籍備委員會應： .
" ( 甲）採取一切必要可行措施促使該組 

織早日成立。

" ( 乙）囊備於該組識組織法生效之最早可 

行期間召開第一届全體大會；

" ( 丙) 擬具第一屈全體大會臨時議事日程 

及有関文件及提譲案；

" ( 丁）與現有各組織及各主管當局商樓擬 

具該組纖第一年度施政計劃；

" ( 戊）擬訂財務及職員服務條例，草擬全 

體大會及執行委員會譲事規則。

" 三.壽備委員會爲使該組截順利接管職 

務及工作起見，得視需要與管理難民及失所人 

民之視有各組織商妥後權宜接管各該組繊之職 

務、工作、資產及赛事人員。

" 四，壽備委員會應遵守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議事规則中可適用之各項規定。

1 見大會決議案，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第一一八頁。 

一九四六年+ 月二日及三日所擬原本與此處所載， 

經由大會於一九四六年+ 二月+ 五日核准之正本相 

較，措詞雜略異，意旨實同。

" 五 . 壽備委員會委定執行秘書一人，其 

職移由壽備委員會定之。執行秘書視筹備委員 

會工作需要,責負委派及指揮辦事人員。

" 六.壽備委員會經費自簽宇國政府自願 

先期缴納，但將來應自第一次分灘費總額中扣 

除之款項中支用其因實行本辦法_fc述第三節 

所規定之接管而需要之經費得自現有各組織移 

交之Æ金及資產中支用。

" 七 .囊備类員會第一次會譲應由秘書長 

儘可能迅予召集。

" 八.壽備養員會一俟該組纖總幹事選定 

後卽行撒消，屆時其財產、資金及卷宗應移交該 

組織0
" 九.本辦法如經簽訂國隙難民組織組截 

法之八國政府之代表簽署, 立卽發生效力，並於 

囊備委員會依照第八節之規定解散以前，仍得 

由已簽IT國療難民組織組織法之聯合國會員國 

隨時簽宇。

"下列代表各秉其本國政府授予簽字之權 

簽字於此英、法、俄、中、西五種文字同一作準之 

週渡辦法,以昭信守。"

或拾， 國際街生會議

甲.技斯專灌委責命

九十一 . 依據理♦會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 

日決議案2, 由以個人資格银指派之若干專家組 

成之技術壽備委員會於一九四六年三月集會於 

巴黎，草擬關於國際衞生會譲之文件C理事會此 

項決議案旨在建立一國際衞生組纖，技衛籍備 

委員會爲此組識擬定一組織法草案，栽該委員 

會所提報告書中。

乙，國断衝生會議之S 開

九十二.依據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及六

月十一日決譲案由理♦會召集之國條衞生會

譲自六月十九H至七月二十二日在紐豹舉行0
聯合國全體會員國俱派代表參加。此外阿爾巴

尼亞、奧地力]、保加利亞、愛爾蘭、芬蘭、甸牙利、

泳島國、義大利、菊荀牙、遏羅、瑞典、瑞士及外

豹但各國政府，盟軍駐德國，日本及高麗各管洽

署及下列各國摩組織:聯合國善後救濟總暑、國

際衞生局、泛美衞生局、萬國紅十字會、國際勞

^ 見經濟暨社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 第一届會,第 

一五九頁。3同上，第二届會，第三四一頁。



:n組纖、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聯合國敎育科學 

文化組織、國際民航臨時組織 > 世恭勞工協會及 

洛氏某金董事當均派觀察員列席。：

九十三. 該會譲制定下列文書1:
( 甲）國際衞生會議議定書，並附關於國際 

聯合會衞生組織工作之決譲案。

(乙）世界衞生組織組纖法。

(丙）國際衞生會議與會各國政.府所:訂世 

界衞生組纖過渡辦法。

(丁）関於國際公共衞生局事宜譲定書。 

九十四. 會譲閉會時，六十C1國家簽署該 

組纖法，內中有二國家未作保留逕爲接收。六十 

一國家簽署(丙)項文件，又六十國家簽署(丁） 

項文件。随後(卽，至一九四六年十月三日）另有 

一國家完成其對組截法及議定書之接牧。爲使 

該組織成立,其組纖法必須由二十六國家接收。 

丙.世界衛生组織組織法

九十五. 關於世界衞生組纖之職移，組截 

法設有下列之規定2 :
" ( 一）充任國療衞生工作之指導及調整機

関；

" ( 二）與聯合國，各專門機蘭，各政府衞生 

署，各專家園體及其他適當組纖,成立並維持有 

敛之合作；

" ( 三）遇有政府請求，協助其加强衞生機

構；

" ( 四）遇有各政府請求，或願意接收援助 

時，予以適當之技術協助，並於緊急狀況下，予 

以必需之援助；

" ( 五）經聯合國之請求，對特別圃體，如託 

管領土人民,供應或協助供應衞生設施；

" ( 六）設立並維持所需要之行政與技術機 

構，此等機構包括流行病與統計機構在內；

" ( 七）鼓勵並促進，消除傅染病、地方病或 

其疾病之工作；

" ( 八）如有必要時，與其他專門機關合作， 

以謀防止意外傷害；

" ( 九）如有必要時，與其他專門機関合作， 

提倡改進營養、居住、環境衞生、娱樂、經濟及工 

作情形、以及其他有關環境衞生各點；

" (十）對政力促進衞生之科學園體與專業 

團體，鼓勵其彼此聞之合作;
1 見國際衡生會議最後議定書(文件E/155)。
2 同上。

" (十一）提譲公約、協定及规章，並作有關 

國I祭衞生諸項之建譲，執行委付本組織而又與 

其宗旨相合之職責；

" ( 千二）促進.產婦與兒童之衞生與福利， 

謀其能予演變不息之整個環墙中融洽生活，蓋 

此對兒童之健全發育，至爲董要。

十三）促進有閩心理衞生之:n作，尤其 

與人類■ 係和諧有影響者；

" (十四）促進及指導衛生問題之研究；

" (千五）揚倡衞生、醫學及有關事業之敎 

學與訓練標準之改進；

" (千六）如有必要時與其他專門機關合 

作，從預防及治療觀點研究及報告有蘭公共衞 

生與醫療事業之行政與社會技術，包括醫院供 

應與社會保障在內；

" (十七）供給有關衞生之知識，諮詢及協

助；

" (十八）協助各民族發展有關衞生問題之 

有卓識之奥論；

" ( 十九）有必要時,制定並修改有■ 疾病、 

死因及公共衞生工作± 之國摩名詞；

" ( 二十）有必要時，將檢驗方法加以標準

化；

二十一）發展、建立、並提倡糧食、藥物、 

生物及其他有關製品之國際標準。

" ( 二千二）採取通常一切必要行動，以求 

達成本組織之宗旨。" _
九十六. 各國均得爲該組織會員國。聯合 

國會員國及被束邀委派觀察員出席國條衞生會 

譲之國家得接受該組織組織法，成爲會員國，但 

上述之被束邀委派觀察員之國家其對組織法之 

接受應於世界衞生大會第一屈會画至前爲之。 

未依上項規定加入爲會員國之國家，得申請加 

入，其申請經由世界衞生大會過半數襄批准後， 

卽得加入爲會員國，但以不違背聯合國與該組 

織所IT之任何協定爲限。

再關於領土或領土集團，其本身不負國際 

蘭係行爲責任者，經會員國或對各該領土負責 

之生管當局代爲申請，得由衞生大會准其加入 

爲副會員。

九十七. 該組纖法規定：世界衞生大會由 

所有會員國代表組成，但每一會員國代表不得 

超過三人；執行委員會由十八會員國各派委員 

一人組成，此外尙有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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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組截法関於區域辦法之規定較以前專門 

機關組織法之規定爲詳。對於區域之劃定及區 

域組織之設立及區域組織應由一區域番員會及 

一區域行政局組成等項俱有規定。區域委員會 

由該管區域會員國及副會員之代表組織之。區 

域內無外交自生權又非副會員之領土及領土集 

園應有出席參加該®域委員會之權。

丁 . ，‘設立世界衝生組織過渡委S 會辦法

九十八. 開於過渡委員會之職掌，過渡辦 

法規定如下1 :
(一)在最葱可行期間内，召開世界衞生大 

會第一屈會，但不得遲至本組纖法發生效力六 

個月後；

(二)提送各簽字國関於該次屆會之臨時譲 

事日程及各項必要文件與相關之建議案；包括 

下列各項在內；

(子）關於本組截第一年度之工作方案與預 

算之各項提案；

(丑）■ 於本組織會所地址之研究；

(寅）研討劃分各種區域之辦法，以求設立 

組織法第九章所擬辦之各項區域組織；

(卯）各項財政辦法與辦事人員條例草案以 

便提交衞生大會核准；

(三)與聯合國進行談判，以便草擬聯合國 

憲章第五十七條以及本組織組纖法第六十九條 

所稱之協定；

( 四)採取各項必要步驟，以便將聯合國所 

接收之國條聯合會衞生組織各項任務，工作與 

資產等移交過渡委員會；

(五)採取各項必要步驟，依照一九四六年 

七月二十二日所簽IT關於國摩公共衞生局之譲 

定書內各項規定，將該局之職掌移交過渡委員 

會，

(六)採取各項必要步驟，以便過渡委員會 

接收由國際淸潔公約所託付於聯合國善後救濟 

總署之各項職掌；

(七)與沉美衞生組織及其他現行政府間區 

域衞生組織雜訂务項必要辦法，俾本組纖組織 

法第五十四條各項規定得以發生效力，又此等 

辦法應提交世界衞生大會核准；

(八)依照組織法第七十條之規定，與其他 

政府間之組織建立切實之關係並進行談制, 以 

1 過渡辦法訂定本'見國際衛生會議最後議定書，第三

五頁。

求雜結各項協定；

(九)依照組織法第七十一條之規定，研究 

與非政府國摩組織費國內組織之關係，並與過 

渡委員會認爲適宜之各組截，建立互商與合作 

之過渡辦法；

(十)採取各項初步措置，以便修正、統一及 

加强現行各種國摩淸潔公約；

(十一)審核現有機構並就下列»採取必 

要之準備工作； '

(子）修訂此後十年一度之「國際死亡原因 

統計表」(包括關於死亡原因統計之一九三四年 

國r祭協定所採用之各種統計表）； '
(丑）制定國際病蘇原因統計表；

(十二 )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其所屬有關 

委員會取得切實有效之聯繁尤以與Ü 醉品委員 

會建立聯紫爲最要；

(千三)審譲任何政府提請注意之聚急衞生 

問題，提供關於該方面之技# 上譜詢意見，提請 

可能出力協助之各政府與各組截注意衞生方面 

，之聚急需要，並採取各項適當步驟以協調此等 

政府與粗纖所供給之協助。

九十九. 過渡委員會由下列十八國家指派 

委員粗織之:澳大利亞、B 西、加拿大、中國、埃 

及、法蘭西、印度、利比亞、墨西哥、荷蘭、那威、 

秘魯、烏克蘭寂維埃敏會生義共和國、竊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 

國、委內瑞拉、南斯拉夫。

過渡委員會一九四六年七月首次會譲時， 

Dr. Krotkov (翦維埃社會生義共和國聯邦）當 

選爲主席。Dr. K rotkov因故須離紐約；隨選 

Dr. A. Stampar(南斯拉夫)充任。

戊 .闕於 國 断 共衝生局之議定書

一0 0 . 關於國際公共衞生局之譲定書規 

定各簽訂國，彼此譲定，根據一九0 七年羅馬協 

定中所規定國際公共衞生局之責任與職掌應由 

世界衞生組識或：!(：過渡委員會執行之，

背國條義移爲限，各簽訂國將採取必要步驟完 

成此目的。該議定書經二十國政府簽字時生效。

一0 —.理事會第三屆會於一九四六年九 

月十七日通過下列決譲案2 :
"根據理事會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及六 

月十一日之各決譲案，國際衞生會譲會於紐約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案，第三届第四七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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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以謀設立一國際組纖，並通過下列各項約 

章：

國際衞生會譲最後議定書。

世界衞生組纖組織法。

國際衞生會譲與會各國政府所訂設立 

世界衞生組織過渡委員會辦法。

關於國條公共衞生局之譲定書0 
"經濟雙社會理事會對於世界衞生組識組 

織法之完成及其簽訂,表示滿意,並對其應儘早 

付之實施，亦認爲重要。

"經濟發社會理事會對於世界衞生組織過 

渡委員會之成立, 亦表示滿意;並認爲國條聯合 

會衞生組纖及" 國際公共衞生局"之職務及工 

作，及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依各國際衞生公約 

所執行之衞生職務，有儘早移交世界衞生組截 

或其過渡委員會之必要。

" 因此，

" 經濟®•社會理事會請大會，

" ( 一)建譲聯合國各會員國，儘早接受世 

界衞生組織組織法；

" ( 二) 訓令秘書長，依照國際衞生會譲最 

後議定書之擬譲，採取必要步驟,俾將經聯合國 

接管之國際聯合會衞生組織之職務及工作移交 

世界衞生組織過渡委員會；

" ( 三)建譲聯合國各會員國，尤以其中參 

加一九0 七年設立" 國條公共衞生局"之羅馬 

協定各簽訂國，儘早接受關於該"國際公共衞 

生局" 之國朦衞生會譲譲定書;
" ( 四）核准過渡委員會所作下列兩項申 

請，其一爲由聯合國撥發或借與三十萬美元，供 

該委員，自其：E作開始迄一九四六會計年度終 

止期間之事務費，其二爲於聯合國一九四七會 

計年度之預算中列入一百萬美元，俾可向該過 

渡委員會或世界衞生組纖加撥或加借款項，充 

該年度事務費；

" ( 五)授權秘書長將大會爲實施上述(一）

(三)兩項所提之任何建議送交营派遺代表或觀 

察員參與國際衞生會議之國家，其是否爲聯合 

國會員國,在所不論。"

式拾査，各國紅十字會

一0 二.理事會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一 

曰依照比利時代表所提建譲，通過下列決譲 

案1: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按照憲韋第六千二條 

之規定，有權就國際、經濟、社會、文化、敎育、衞 

生及各該有■ 事項向大會提出建譲，

"塵於各國紅十字會關於促進國條園結之 

H：作•對於國際餘解及和平一觀念之滋長生榮大 

有轉益，

" 因此，經濟暨f i會理事會建譲大會促請 

聯合國會員國注意下列目的爲其應行特別關切 

之事項：

" (一)人民依法自動組織紅千字會及紅新 

月會，聯合國會員國應鼓勵促進其成立及其相 

S 間之合作,
" (二)此項紅十字會及紅新月會如經該管 

政府認許成立，而其工作又悉本於日內冗公約 

及海牙公約之原則及紅千字會人道主義之精 

祥1 則其獨立與志願設立之性質應隨時隨地受 

尊-重。

" (三)聯合國會員國應採取必要步驟以保 

證各國紅十字會及紅新月會於任何情开《之下均 

得保持聯紫，俾執行其人道主義之職務。"

式 拾 威 • 聯 合 國 研 究 實 驗: ■ . ■

室 之 擬 設

一0 三. 理事會擧行第三屆會時，法國代 

表團會提出關於設置聯合國研究實驗室之提 

案。多數代表咸力言在若干科學郁門內國摩實 

驗室之設自將大增科學研究之效力，且此種國 

際合作將使大小國家對其工作應用之機會相 

等。若干贊同科學研究國際合作之理♦國代表 

認爲設立研究實驗室之譲，應延候他日討論。

理♦會於一九四六年十月三日通過決譲 

案2如下：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襄於

" (一）若干研究:n作必墳具有國際規模， 

始能有敛完或;及

"(二 )許多科學研究部門之與促進人類知 

識有關者如研究上具有國際規模，則其成績當 

更爲顯著，其中,尤以與公共衛生有蘭者錦然；

爱請秘書長與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及 

其他有關專門機關禽商，就設立聯合國研究實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議案，第三屆會，第四九頁，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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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一問題，於可能範圍內在下屆會識時向經濟 

暨社會理♦ 會提出報吿。"

式拾卷， 國際聯合會

甲.聯合國接管國條聯合會之非政治 

性職務及工作

一0 四. 大會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 H通 

過關於 "國I祭聯合會若千職務、：r 作及資產之 

移轉" 之決譲案1,該決議案第二節中規定請求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査考依照各國際協定屬於國 

隙聯合會執行之非政治性職務及工作，以決定 

孰者於加以適當之修改後應加接管。同時,指明 

在審查期間理事會應接任並繼續國聯若千工 

作。此種工作卽指經濟、財政及過境司衞生組、 

I鳥片組以及中央常設i l片局及監察機關所屬二 

秘書處工作。

爲執行此項建譲，理事會力》一九四六年二 

月十六日請求2秘書長擔任此項大會囑辦之調 

查工作,並探取必要步驟,以備接任並繼續上述 

國際各部門之工作。

秘書長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六B之備忘 

錄中，將其爲完成此項建議所採之行動通知理 

♦ 會，理事會於一九四六年千月二日明認此

該報吿書對於與經濟及社會問題有關之國

聯養員會, 小組委員會,各部及出版物作簡翅綜

1 見大É•决議案,第一届會,第一:3̂會議,第三五頁。

2 見輕濟暨社會理，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一届會， 

第一 b三頁。

3 見經濟®社會理事會決讓案，第=屆會，第五0 貢。

述。該報吿書復速及對於接管及酌量繼績國際 

聯合會此方面工作秘書長所採之行動。又綜述 

聯合國各委員會關於國聯工作所採之行動。該 

報吿書謂"一俟聯合國秘書處各委員會及各專 

Pg機駒組織就緒，國際聯合會原有經濟及社會 

工作自將悉爲聯合國接管" 。最後，該報吿書建 

m  "各委員會及專門機關如尙未接管各聯合會 

生管職務，則應就其接菅之條件從♦ 研究，並 

於必要時提具報吿，各該養員會及專門機關應 

於適宜及工作不致重複之範圍内接管該項職 

務"4。

乙 . 使用國條聯合會在i l條智識合作 

學會之货產所有權

理事會於一九四六年十月三日通過下菊J決 

譲案、

"經濟样會理事會塵於國際智識合作學 

會職務及工作行將移轉鬼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 

組織，

" 爱建譲：

" (一)請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囊備委 

鼻會與該學會爲此目的進行健商；

"(二 )授權秘書長研討此♦項並注意聯合 

國及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之個別需要，就 

國摩聯合會在國際智識合作學會之資逢於何數 

種情巧下始能適當使用一事向下屈大會提出報 

吿。"

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f f式紀錄，第一年，第三届會， 

補編第八號, 第八八, 九0 頁。

見經濟暨社愈理事會決議案，第三届會，第六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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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附

附件一 

出席經濟暨祿會理事 

會首席代表及副代表

第一屈會

Æ利時

代表：Professor Fernand D eh ousse  

副代表：M. Roland L ebeau  

如食大

代表：The Rt. Hon. Paul M a rt in  

副代表：M r. R asm in sk y

智利

代表：Sr. D. G. V e rg a ra  

副代表： S n  B ian c h i

中國

代，：張彭春先生 

哥 命 亞

代表：Sr. L le r a s  R estrep o

古巴

代表：S r. D.l R am iro  G u e rra  y  S an ch e z  

副代表：Sr.PA Z os 

提克斯位夫

代表：Mr. Jan M asa ry k  

副代表：Mr. Ivan K e rn o

法蘭

代表二 M. P au l-B o n co u r 

副代表：M. Hervé A lp h an d

希騰

代表：Mr. V a r v a r esso s

印度

代表：Sir A. Ramaswami M u d a lia r  

副代表：Mr. I k r a m u lla h

繁巴嫩

代轰：Yussef Bey S a lem  

副代表：M r. D im ech kie

那威

代表：Mr. Finn M oe 

副代表：：Mr. M elan d e r

秘鲁

代表：Dr. D. Alberto A rc o  P a r r ô  

烏克蘭蘇雄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代表：M r. Vassili A. T a ra se n k o

蘇雄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代表：M r. Vassili A . Sergeev 

副代表：Professor A . A . A ru tiu n ia n  

英聯王國

代表：The Rt. Hon. P. J. N o e l-B a k e r  , 

M. P.
副代表：Mr. H. M c N e il  , M. P.

美利監合来國

代表：Mr. I. G. W in  ANT 

副代表：Mr，L. D. Stin ebo w er 

南斯位夫

代表：D r. A n d rija  S tam p ar  

副代表： M n  F ra n ic

第二屆會

i t利時

代表：Professor Fernand D eh ou sse  

届Ij代表：M ，Roland L eb eau  M . Joseph 

N iso t

如掌大

代表：The Rt. Hon. Brooke C la x to n  

副代表：D r. W. A . M a c k in to sh ,

Mr, W. G. T urgeon

智利

代表：Sr. D. Carlos D a v ila

中國

代，：張彭春先生 

普命比亞

代表：Dr. Emilio T o ro

古巴

代表：Sr. D. Ramiro G u e rra  y  S a n c h e z  

提克斯拉夫

代表：Dr. Josef H a n g  

昌代表：Dr. Ladislav R adim sky 

法蘭西

代表：M. Alexandre P arodi 

副代表：M. Hervé A lp h an d

希服

代表：Mr， Alexandre A rgy ro p o u lo s 

副代表：Mr， Vassili D en dram is

印度

代表：Sir A . Ramaswami M u d a lia r  

副代表：Mr. S. K . K ir p a la n i



i l 巴嫩 -
代表：Dr. Charles M a lik  

副代表：Professor Georges H ak im

那威

代表：M r ，O l e  CoLBJŒ RNSEN
秘鲁

代表：Dr. D. Alberto A r c a  P a rro  

烏克蘭離雄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代表：Mr. AnatoH B aran o v sk y  

暴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代表：Mr. Nikolai I，Feonov 

副代表：Mr. Alexander P. M orozov 

英聯王國

代表 : The Rt, Hon. P. J. N o e l-B a k e r ,  

M. P., Mr. Hector M c N e il ,  M. P. 
副代褒：Mr. H. M. P h il lip s  

美利堅合来國

代表：Mr. John G. W in a n t 

副代表二 M r.'L . D . S tin ebo w er 

南斯拉夫

代表：Dr. Andrija S tam p ar  

副代表：Mr. Stane K raso vec  

第三屆會

化利時

代表：Professor Fernand D eh ou sse  

副代表：M. Roland L eb eau , M* Joseph 
N is o t ,  Professor Robert 
V an d ep u tte

如拿大

代表：The Rt. Hon. Paul M a r t in  

副代表：Dr. W . A . M ac k in to sh

臂利

代表：Sr. D . Carlos D a v ila  

副代表：Sr. D . Fausto S o to

中國

代表：張彭春先生 

丹 命 亞

代表：Dn D. Eduardo Z u le ta  A n g e l 

提克斯拉夫

代表：Dr. Jan P ap an ek  

副代表：Dr. Zdenek A ü g e n th a le r，

Dr. Ladislav R adim sky

古巴

代表：D r. G u ille rm o  B e l t

副代表：Sr D. Guy P érez  C isn eros?

Sr. D. Carlos B lanco 

Sr.D.Enrigue Pé r e z , C isne'ros

法蘭西

代表：M. Alexandre P arod i

副代表：M .H o f f h e r r ,  M . p . C h a te n e t

希騰

代表：Mr, Alexandre A rgy ro p o u lo s 

副代表：Mr. Alexandre Loverdos

印度

代表；Sir A. Ramaswami M u d a lia r  

副代表：Sir Girja Shankar B a jp a i  ?
Mr. S. K . K irpalani

已嫩

代表：Dr. Charles M a l lk  

副代表：Professor Georges H ak im

耶威

代表：Mr. Ole CoLBJŒ RNSEN 
副代表：Mr， Wilhelm T h a g aa rd

秘鲁

代表：Dr.，Alberto A rco  P a rro  

副代表：Sr，D. Washington P a tin o  

克蘭蘇雄填社會主義共和國 

代表：Dr. Lev I. Medved.

副代表：Mr. G ，D. STADNIK5 

Mr. N. G o lo v k o  

蘇雄填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代表：Dr. Nikolai I. F e o n o a  

副代表：Mr. Alexander P. M orozov 

英聯王國

代表：The Rt. Hon. P . J. N o e l-B a k e r  

M. P.

副代表：Mr. Hector M c -N e il  M . P.? 

Mr. H. M. P h il lip s  ,

Mr. J. H, Penson  3 Sir George 
R en d e l 3 Dr. Geoge N o r th  ,
Mr, G . Myrddin E vans ,

S?r Sidney H arris ,

Mr. J. M. F lem in g

美利堅合来國

代表：Mr. John G. W in a n t 

副代表：Mr. L. D. S tin eb o w er

南斯夫

代表: Dr. Andrija S ta m p a r '



副代表：Mn Stane Krasovec； Mr. Pavle 

Lukin? Mr. Leo Mattes,
Mr. Beno Habijanic

附件二 

核心委員會

各核心委員會力^ 一九四六年五月間集會， 

兹將出席代表姓名列後：

經濟就業委責會 

比利時: M, Fernand van Langenhove 
加拿大：Mr. William Mackintosh 

中國：吳大業先生 

奇命比亞：Sr. Luis Angel Arango 
提克斯投去：Mr. Alexander Kunc >i 
希嚴：Miss Rena Zafiriou 

蘇《埃社會生義共和國聯邦：Mr. A. P. 
Morozov

英聯王國：Dr. Alexander Loveday 
I l利堅合衆國：Mr. Isador Lübin

運輪通就臨時委员會 

智利：Sr. Alfonso Grez 

中國：葛體先生

捷克斯拉失：M r. J i r i  V e lk o b o rsk y  

法蘭西：M ， Je an  F ilip p i 

印度： S ir  G u ru n a th  B ew oor 

那威：M r. L e i f  Hoegh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r. Nikolac Molyakov 

英聯王國：Sir H. Osborne Mance 
美利堅合衆國：Mr. George Baker 

統計委責會 

巴西：M. A. Teixeira de Freitas 

中國：劉大韵先生 

法蘭西：M，A. -Sauvy 
印度：Mr. P. C. Mahalanobis 
那威：Mr. M. G. Jahn 

蘇維埃社會生義共和國聯邦：

Mn Pavel I. Fedosimov 
英聯王國：Mr. H. Campion 
美利堅合衆國：Mr. S. A. Rice

社會問題臨時委貴會 

古a :  Sr. Guerra y Sanchez 
哥^\9：亞：Sr. Gerardo Molina

捷克斯拉夹：Dr. Frantisek K r a u s  

'法蘭西：M. Henry H a u c k  

滞職：Mr, A. J. A rgy ro p o u lo s 

秘魯：Sr. Manuel Secan e  

英聯壬國：Mr / s .  W. H a rr is  

商 斯 拉 Mrs, Kristi D jo r d je v ic

人權委â 會 

«tt利時： Professor Fernand D ehousse

中國：夏晉麟先生

法蘭西： Professor René C assin

印度：Mr. K. C. N eogy

那威：Mr. Paal B erg

秘兽：Sr. Victor Raul H a y a  de l a  T o r re

蘇維境社，生義共和國聯邦：

Mr. Alexander B orisov

美利堅合激國：

Mrs. Franklin D. R oosevelt

南斯拉关：Mrs. Dusan B rkish

婦女他位小纽委R會

中國：牛惠生

丹麥：Mrs: B. B e g tru p

多明尼加共和國：Sita. M. B ernardino

法蘭西：Mme. M.-H. L efau ch eux

印度：Mrs. Hansa M e h ta

黎巴嫩： Miss A. JURDAK

波蘭：Miss F. K a lin o w sk a

附件三 

委員會

甲.常設委責會

理事會組織委員會 

» 會全體理事國 

理♦ 會組織起草小組-委員會 、

加拿大 

法蘭西 

希騰

秘魯 _

蘇椎埃f i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英聯主國 

美利堅合衆國 

南斯拉夫 

與各專門機關談制委員會 

理事會生席



比利時 

力n拿大 

智利

中國 .
奇命比亞 

捷克斯拉夫 

法蘭西 

那威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與非政府組織德商辦法委員會 

理事會主席 

中國 

法蘭西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乙.專設委責會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一在會 

譲事規則委員會 

智利 

哥命比亞 

法蘭西 

那威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各委員會任務規定組截起草委員會 

加拿大 

法蘭西 

希職 

秘魯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嚴國 ‘
南斯拉失

理事會所屬審議核心委員會組織間题小組委員 

會

中國

奇命比亞 

捷克斯拉夫 

法蘭西 

卷職 

秘魯

蘇維埃f i會主義共和國聯弗

英聯王國 

美制堅合缴國 

秘書處事宜委員會 

比利時 

力口拿大 

秘鲁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蘇維埃鹿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草擬關於國條資易就業會譲之決譲案委員會 

力口拿大

中國 _
哥命比亞

那威

蘇維埃f i會生義共和國聯邦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银國 

審譲厄瓜多代表園請求理事會准予參與討論美 

國所提召開資易就業會譲提案事小組養員會 

比利時 

智利 

古巴

捷克斯拉夫

希職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美利堅合衆國 

難民及失所人民特別委員會 

澳大利亞 

比利時 

巴西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力口拿大 

中國

哥命比亜

捷克斯拉夫

多明尼加共和國

法蘭西

黎巴嫩

荷蘭

絲西蘭

秘魯

波蘭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南斯拉夫

難民及失所人民特別委員會所屬定義小組委員 

會

比利時 

法蘭西 

波蘭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南斯拉夫

難民及失所人民特別委員會所屬事實調查小組 

委員會 

澳大利亞 

比利時 

B 西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生義共和國

中國

法蘭西

波蘭

蘇維埃社會生義共和國聯邦 

英聯王國 

' 美利堅合衆國

南斯拉夫

難民及失所人民特別委員會所屬組截財務小組 

委員會 

加拿大 

哥命比亞 

捷克斯拉夫 

多明尼力n共和國 

法蘭西 

黎巴嫩 

荷蘭 

雜西蘭 

波蘭

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南斯拉夫 

審定往返画件小組委員會

白俄羅斯蘇維埃會主義共和國

中國

多明尼加共和國 

國際衞生會議起草委員會 

力口拿大 

中國

哥命比亞

法蘭西

希騰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英聯壬國 

美利堅合衆國

附件四 、

聯合國養備委員 

會報吿書第三章 

經濟Ê 社會理事會

第一節： 闕於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之建議《及經 

濟暨社會理事會與專門機閩闕係之意見

甲.關於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之建譲

籍備委員會塵於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予及 

早組成，俾能處理應急由聯合國注意之衆多國 

條經濟及社會問題。

因此，

舞備委員會建譲經濟暨励會理事會應：

(一）由秘書長或於秘書長未選定前，由執 

行秘書於大會選定理事後千五日內在偷敦召開 

第一次屈會； .
(二)通過本章第二節所載之臨時譲事日

程；

(三)通過本章第三節所載之暫行譲事規則 

爲第一屈會譲事之用，並由該理事會認定該規 

則爲其正式譲事規則之基本條文；

(四)於第一屆會設置下列各委員會：

( 甲）人權委員會

(乙)經濟就業委員會 

(丙)臨時社會类員會 

(丁）統計委員會 

(戊) jft醉品委員會

(五)研討宜否及早以及是否可能於第一届 

會設置下列各委員會：

( 甲）人口委員會

(乙）臨時運輸通訴委員會

(丙)尉政委員會

m



(六）於第一屆會研討宜否設置調整委員

會；

(七）於研討設置各該委員會，（連同上文 

各款所述者）及規定各該委員會之任務規定及 

其組織時，應注意本章第四節所載研討要點及 

建譲；

乙.與專門機關関係之意見書

囊備委員會货:作一‘般審査因本組纖與各政 

府間專門祖截及各專門機關發生開係生之各 

問題後，爱向大會提供本韋第五節所載之意見 

書，以供經濟暨社會理♦會與各該專門機関違 

商時之導示。

第二節：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一屆會之臨時議 

事《程

一 . 秘書長宣吿開會。

二. 提出囊俯委員會報吿第三章。

三 . 通過暫行議事規别(第三韋第三節）。

四. 選舉主席、第一副主席及第二副主席。

五 . 議事日程之通過。

六.設置各委員會就養備委員會報吿書所 

擬関於下列事項之建譲案作成報吿：

( 甲）譲事規別(第三韋第三節）

(乙)經濟暨社會理♦ 會之組纖（第三章第 

四節）；

(丙)有関經濟暨f i會理♦會郁分之秘書處 

辦事人員之組織及職務之建議案，以之提供私 

書長參考,（報吿書第八韋第二節以及大會建議 

案之有關部分)。

七 . 設置委員會就下列各點作成報吿： 

( 甲）関於與專Pg機開關係之寒譲案（第三

章第五節）,以及大會之建譲案及意見書之有關 

部分；

(乙)與各該專門機開德商IT立墙定之辦

法。

A . 設置委員會就與非政府組織德商辦法 

作成報吿。

九 . 審議各委員會報吿。

十 . 討論難民問題以及經濟、社會、文化、 

敎育、衞生及有関部門之聚急問題，各該問題或 

由大會提交經濟暨社會理♦ 會者，或由該理事• 
會認爲應列入其譲事日程者。

十一.研討與安全理事會代表及託管理事 

會代表德商辦法，以訂合作方法,俾便處理與各

該機關互関之

十二，審查其他各事項。

第三節：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智行議事规'則 

* . 在會 

第一條

經濟®社會理事會每年至少應舉行屈會三 

次，其中一次應於大會常會開會前之最近期間 

內舉行之。

第二條

眉會應於理事會上次會譲所定期H舉行

之。

第三à
遇有下列請求時，理事會應於各該請求提 

出後三十日內舉行屈會：

(一)理事會過半數之請求；

( 二) 大會之請求;或

(三)安全理事會依據憲章第四十一條所爲 

之請求。

第四條

安全理♦ 會 ,託管理♦ 會，或聯合國任何會 

員國，或專門機關1請求理事會召集屆會，理事 

會主席如表同意,應召集屆會。主席如不同意, 
應於接到請求後四日內將此項請求及其拒絕請 

求之事實通知理事會各理事同時並徵詢各理♦  
是否贊同召開屆會之請求。理事會過半數理事 

倘於接到此項徵詢後八日內明白表示贊同此項 

請求,生席應於十五日內召集理事•會會譲。 

第五條

理事會主席經副主席同意，亦得召集理事 

會屆會，並揮定屆會期曰。

第六條

除依理事會以前決譲，或因過半敷理事請 

求,另行擇定開會地點外，理♦會每次屆應於聯 

合國會所所在地舉行之。

第七條

理♦會主席應將每次屈會首次會譲日期經 

由秘書長通知各理事。此項通知應依下列規定 

發送之。

(一）因安全理♦ 會依據憲韋第K 千一條提 

出請求而召集屆會時，至遲應於八日前發送通 

知；

本議事規則稱"專門機關"謂已與聯合國建立關係之 

專門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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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第四條所稱淸形召開眉會時，至遲 

應於十二日前發送通知；

(三）因其他情形召開屆會時,至遲應於二 

千'一' 日前發送通知。

第八條

理事會得方$屈會期間內決議暫行延會，訂 

期續開。

議事《程

第九條

每次屆會臨時譲事日程應由秘書長與主席 

商定後，連同召開理事會之通知分送理♦會各 

理事國。

第千條

臨時譲事日程應包括下列各事項:
(一)理事會上次屆會所提事項;

(二)聯合國會員國所提事項；

(三)大會，安全理事會或託管理事會交譲 

之事項；

(四）理事會主席或秘書長認爲應向理事會 

提出之事項或報吿。

第千一條

召集屆會之邁知及議事日程應分送聯合國 

各會員國。

第千二條

理♦會任何屆會臨時議事日程第一項目應 

爲通過譲事曰程。

第十三條

理事會得決定修改議事日程並對某事頃予 

以優先討論。依照第三、四、五各條召集屆會時， 

對於招致屆會之各事項應予優先審議。

奏.代表及银間

第十四條

出席理事會代表得視需要，酌定副代表及 

專門顧問各若干人隨同出席。

辟.主席及射主席

第十五條

出席理事會代表應互推一人爲主席，一人 

爲êlj生席，一■人爲第一 席。

第十六條

生席及副主席任期至大會下一屆常會後之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一次會譲時選出繼任人員 

.之日止, 連選得連任。

第十七條

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某次會譲或其一部分 

時，由第一副主席任主席，遇第一副主席缺席 

時，由第二副主席任主席。

第十八條

主席不復爲理事會理事國代表或喪失行爲 

能力時，由第一副主席任主席，其任期以辅足前 

任未滿之期爲限。如第一副生席不復爲理♦會 

理事國代表或喪失行爲能力時，由第二副生席 

任主席0

第十九條

副生席代行生席職務時，其權力職責與生 

席同。

伍,理事會阶屬委責會

第二千條

理事會得於每次屆會設置其認爲必要之委 

員會，並將譲事日程中任何問題交由各該委員 

會春譲具報。此種委員會由理事會理事組成之， 

並得因理事會之授權於理事會休會期間內集 

會。

陵.秘書處

第二十一條 

秘書長於經濟暨社會理♦ 會開會時任秘.  
長之職。秘書長得委派代表在理事會會譲中代 

行職務。

第二千二條 

理事會、理事會所屬各委員會以及理事會 

日後設立之輔助機關所需辦事人員, 由秘書長 

負責供給並予以指導。

第二十三條 

秘書長負責將任何可能提交理事會審譲之 

問題報吿理♦ 會各理事。

第二十四條 

秘書長或其代表得因理事會主席之請，隨 

時就審議中之任何問題作口頭或書面聲述。

第二十五條 

牙必書長負責壽備理事會會譲。

染.語文

第二十六條 

金山會譲所通過闇於語文之規則仍予沿 

用，以待另有決議。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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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表決 

第二千七條 

理事會每一理事應有一個表決權。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之決議以出席及表決理♦過半敷之 

同意爲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會表決通常以舉手方法爲之；但經任 

何代表之請求則依照各會員國國名之英文字母 

次序以唱名方式行之。

第三十條

#加唱名表決之理事所爲之表決應載入紀

錄。

第三十一條 

關於個人問題之決譲，以無記名投票法行

之C
第三十二條 

選舉一人或一會員國時，偷第一次票選結 

果無獲得法定過半數票數者，則應舉行第二次 

嘉選，而專就第一次票選中得票最多之二位候 

選者決選之。倘第二次票選結果二候選者所得 

票數相同，由主席就該二候選者以抽穀方法決 

之。

第三十三條 

於同一情形下，同時應實名額爲兩個以上 

時，以第一次熏選中獲得法定過半數襄數之候 

選者爲當選。倘獲得過半數票數之候選者其數 

目較應實名額爲少時，則應再舉行票選以實餘 

額 ，《應專就首次票選中獲得最多票數之候選 

者決選之。此種候選者之數目不得逾應實餘額 

之一倍。

第三十四條 

就選舉以外之事項而爲表決時，如遇可否 

同數 , 應於下次會譲舉行第二次表決。第二次表 

決結果，可否如仍同敷 , 該提案視爲遭否決。

改 . 會議之i ::開

第三十五條 

除理事會另有決定外 , 理事會會譲公開之。

第三十六條 

理事會每次舉行非公開會議完畢，得經由 

秘書長後出公報。

第三千七條 

理事會及其所屬务委員會、各附屬機關每

次會譲應由秘書處製就簡要紀錄儘速送交與會 

各國。與會各國如擬修正,應於館要紀錄分發後 

二千四小時內通知秘書處。公開會譲之簡要紀 

鋒應於屆會結束後儘速送交聯合國所有會員國 

及各專門機蘭。

第三十八條 

理事會每次會譲應由秘書處製就速記紀 

錄。公開會譲之速記紀錄應准由外界閱覽C非公 

開會譲之速記紀錄，如經理事會決譲厥應准由 

聯合國會員國代表閲覽。

第三十九條 

理事會及其所屬各委員會、各輔助機關所 

通過之決譲案、建議及其他正式決譲全文應由 

秘書長儘速送交理事會各理事國，並於届會結 

東後儘速送交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及各專門機 

關。

第四千條

理♦ 會及其所屬委員會、各輔助機關非公 

開會譲之簡要紀錄及有關文件'，如經理事會決 

I義應分幾■聯合國各會員國。

拾盒.事務處理

第四千一條 

理事會須有理事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議。

第四十二條 

除行使本规則其他各條所賦予之權力外， 

生席宣佈每次理♦ 會會譲開會、散會、指導討 

論、確保本規則之遵守、准許發言、交付表決，宣 

條決譲。

第四千三條 

代表得於討論任何事項之條提出程序間 

題，主席應立卽依照譲♦ 規則,就該間題而爲裁 

定。 ，'
第H十四條 

代表得於討論任何事項之條，動譲延期辯 

論。此種動譲在辯論中應先予議處。除原動譲人 

外，代表一人得發言贊成該動譲,發言反對者亦 

得有一人。

第四十五條 

理事•會得限制每一發言人之發言時間。

第四十六條 

代表得隨時動譲結束辯論，卽在任何其他 

代表業已表示欲發言之意思時亦得爲之。對於 

結束辯論之動譲,如有欲發言反對者,主席得《 

准許二人發言。



第四十七條 

生席應摄度理事會對於結束辯論所持之意 

向,如理事會贊同結束辯論，主席應卽宣佈辯論 

結束。

第四十八條 

決譲案，修正案及實體動譲之提出應以書 

面爲之，並應送交秘書長。除理♦會另有決定 

外 , 秘書長應於二十四小時前將® 本分送各代 

表。

第四十九條 

提案之各部份,如經代表請求,得分別表決

之。

第五十條

對於提案如有兩個以上之修正案提出，Ï里 
事會應先就實體離原提案最遠之修正案而爲表 

決，次就實體離原提案次遠之修正案而爲表決， 

依次類推, 直至所有修正案肯經表決爲Jh。 

第五千‘一條 

修正案對於提案有更改增删時，該修正案 

應先付表決，如經通過，應將修正後之提案交村 

表決。

拾 委 員 會

第五十二條 

理事會應設置爲行使其職務所必要之委員 

會，並應規定各委員會之權限及組織。理事會得 

授權委員會設置輔助機閩。

第五十三條 

隐理事會另有決定外，各委員會得自行選 

定職員，制定譲事規則。

第五十四條 

在各委員會及各輔助機關未制定其譲事規 

則以前，各委員會及各輔助機関譲事程序適用 

本議事規則。 .

第五十五條 

理事會審譲委員會報吿書時，應請委員會 

主席或經其指定之人員到席參加, 但無表決權。

拾奏.修正與哲得適用

第五千六條 

本譲♦規則得由理事會予以修正或暫停適

用。

第五十七條 

理事會未接獲其所屬委員會所提關於f禽正 

案之報吿前 ,不得修改本議事規則。

第五十八條 

理事會得暫停適用本譲事規則任何條款， 

但暫停適用之提案須於二十四小時前預行提 

出。理事國不表反劉時，該項提案得無須於二十 

四小時前預行提出。

第四節：闕於經濟®社會理事會.組織之这議 

後 論  -

一 . 查憲章第六十八條規定"經濟暨社會 

理事會應設立經'ÿ與社會部門為以提倡人權爲 

目的之各種委員會，並得設立於行使職務所必 

需之其他委員會"。

二.兹同意爲求理事會能切實履行其責 

任,則組成富有能力充分調整之各委員會在所 

必要。

三.關於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立卽敦置各 

婆員會事宜研討所得到之结論，係注意於五種 

重要考盧點。

四.考盧之第一點爲各該部門其依據憲章 

第九章條文應有國際間經濟暨社會之合作者種 

類不同應由具有專門性質之圓體予以處理。各 

該部門之若干部分，已有政府間成立各機蘭或 

正在計劃中其他若干部門其專門職務或得委託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之各委員會友分粗委員會處 

理之。理事會助理機關之創始組成,係以避免政 

府間機関與理♦ 會間發生不宜之重複爲着眼。

五 . 爲本報吿起見，爱作不免武斷之假定， 

以下列各事項.認爲宜屬於各專門機関之嗣後與 

聯合國發生關係者之責任範圍內：

( 甲）救濟及復與'，

(乙)幣制合作與國條投資；

(丙)商業政策〔包括商品間題及私人國際 

協定之限制）；

(丁)糧食及農業政策；

(戊)勞工準則、勞工福利及有関連之社會 

問題； ‘
C已)敎育及文化合作；

(庚)衞生；

(辛)某種連輸問題；

(壬)某種通飘問題。

各該事項中之數種，现已成立機關予以處 

理。其他事項，現已組織會譲或擬組纖會議以處 

理之。雜濟暨社會理事會在各該郁門具有助理 

機蘭之需要，大半紫乎以後數月内形勢之進展， 

職此之故，目下不建譲設置各委員會予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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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假如各該部門之任何一部門無專門機 

IS之設立，則在經濟暨社會理♦會組織中對之 

宜作適當之规定。無論如何在專pg機關成立以 

前及其與聯合國發生關係以前之過渡時期，實 

有爲之考慮之必要,爲應付此過渡時期,經濟度 

社會理事會或可成立臨時辦法。

七 . 業經考盧之第二點,爲因戰♦ 之結果， 

現有若干急追之複雜經濟及會問題，經濟暨 

徹會理事會成立以後應卽予以注意者。此種特 

別問題之性質，尙未試予詳爲分析,而對於各該 

問題適當之解決，宜用何種機構以諮議經濟暨 

社會理事會亦未有所提譲。

八 . 各該問題中,其最屬聚急者，或係難民 

問題。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或自動或因大會之請 

求,應於第一屆會譲時,研究該時所有之各國[祭 

機構設法改善，或供給解決該間題之其他有效 

方法。第一屈大會及第一屈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Iff同樣應考盧其他各聚急問題，參照當時情事 

之變舞及.現在計劃中各專門機關至該時之進步 

程度而建譲適當之行動。憲韋第六十二條第因 

款規定理事-會得召集在其職務範圍以內事項之 

國條會譲以及大會臨時議事規則第…，，條之規 

定應予注意1。
九 . 考盧之第三點，爲國隙聯合會某種職 

務及工作,其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範圍以內者， 

應有规定，使得廣績。

十 . 考盧之第四點，係上述三種觀念之結 

果7爲開於委員會之數目及其工作之範圍,託付 

之權限，辦事■人員選擇之方法及會譲之期限等 

宜具有伸縮性。若千委員會，其存在時間^或可短 

促, 而其他委員會則宜屬永久助理機關,至所賦 

權限，一方 ®可僅限於研究工作及長期研究工 

作之公布而他方面則可廣及行政及執行行爲。

千一，考盧之第五點，爲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宣充分注意在互有密切関連务部門調整工 

作之重要性。下文第千三、第三十九及四十段載 

有於關調整各类員會工作之提譲。

十二. 該項調整一方面係理♦會本身職務 

之…，然此在各委員會間亦屬必要,因来自一委 

員會之報吿及建譲如能充分注意波他各® 員會 

之意見,則其便利理事會之工作殊非淺鮮。考盧 

此點，尤見組織聚密之必要,而於社會及經濟合

i i大f 臨時議事規則，規定經濟f i社會理事會召開 

國際會議之條钦,英文本第二 一頁。

作之繁雜情形許可之下以設置極小數之獨立養 

員會爲宜。

十三.故下列第千四至第三十五段之建 

譲，其目的爲列舉各委員會(各附屬委員會）就 

能理事會所需諮譲之一大部分經濟及社會間題 

者C因缺少時間。對於各委員會及各附屬委員會 

之主管範圍不能加以同等確切之說明，故所擬 

各該委員會之任務規定,並不視爲詳盡無遺，具 

有最後之性質，主要0 的，厥爲指出所擬設各 

機關職務之劃分。

建議設立各委ft會 

千四. 爱建議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於第一屆 

會設置下列各委員會：

( 甲）人權養員會 

(乙)經濟就業委員會 

(丙)臨時社會委員會 

(丁）統計委員會 

(戊)麻醉品委員會

人權委員會 

千五. 就一般論，人權委員會之職務爲輔 

助理事會執行依照憲章促進人權之責任。該委 

員會之研究及建譲應爲促進人權之較高標準， 

並設法減少怯除妓異待遇與其他各盤端。

十六.該委員會之工作尤應以下列各點爲 

目標：

( 甲）擬成國[祭人權法案；

(乙)擬成建譲對於公民自:由、婦女地位、新 

聞自由等事項成立國摩公約或作一國I祭宣言； 

(丙）保護少數民族；

(丁）防止人種上、性別上、語言上、或宗敎 

J :之歧視；

(戊）關於人權部門之任何事項，凡可視爲 

足以妨害公衆福利及國條間友好關係者。

十七 . 該委員會旧大會之請求，或因經濟 

暨;î i會理事會之請求, 得從♦ 於研究工作,作成 

建譲,供絵情報, 或辦理其他♦ 務。經濟暨社會 

理事會得自動請求或因安全理♦會或託管理事 

會間提出請求後提出之。

經濟就業養員會 

千八. 經濟賛社會理♦會宜有諮詢委員會 

以輔助其履行依照憲章第五千五條之經濟部門 

之責任= 該委員會首宜處理不完全屬於其他委 

員會中任阿一委員會威任何一單獨專門機關之

:九



各項問題c
十九，益建議経濟®社會理事會宜設立一 

經濟就業委員會,生要規定任務如下。

二十.該委員會關於下列各點向經濟暨社 

會理事會提出意見：

( 甲）一般性質之經濟問題；

(乙）須由經濟齊社會理事會一委員會以上 

或一專門機關以上共同研究及共同行動之經濟 

間題。

二十一. 該委員會之職務，尤以對於下列 

各黯向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買獻意見：

( 甲）促進全世界全民就業及調整务國全民 

就業之政策；

(乙）防止經濟不穩定之狀態；

(丙)經濟復與之聚急間題；

(丁)未充分發達各區域之經濟開發。 

二千二. 對於此項範圍廣大之工作，該委 

員會須有若千專門之分組委員會予•W輔助。該 

項三分組委員會之宜於設置者,業予以注意,其 

簡單之任務規定及解释如下：

就業委員會 

二十三. 促進全民就業乃主要委員會關方〉 

一般經濟政策問題之工作所不可分離之職務， 

惟就業間題有若干特殊及異常重要方面宜由一 

專門委員會處理之：

( 甲）研究國家及國I祭方法以促進全民有業 

及與就業問題有關之經濟及行政問題。

(乙)分析来自各國有關就業及失業之情

報。

國際收支差額委員會 

二千四. 各國對於商務睡兌及就業之政 

策 , 大郁受其國際收支差額上之影響，似宜有一 

專門圓體研究國條收支差額問題，向養員會提 

出意見;尤其各該問題之解決,須由各國政府與 

各專門機關採取共同動作者。

經濟發展委員會

二十五. 関於長期發展全世界:生産及消 

費，委員會宜有專門分組委員會予以技術上之 

諮譲尤其開於：

( 甲）在世界上未充分發達各®域，增加其 

生Æ及其生達能力，腐提高消费程度之方法； 

(乙)工業及工藝上之變遷，對於ill界經濟 

狀巧之影響及其必要之齋正;

(丙)各委員會間或相關之專門機關間工作 

之調整。

臨時社會委員會 

二十六. 關於社會問題及社會目的以及關 

於處理該項問題之各專門機關及委員會工作上 

之調整，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有需專門人員之諮 

詢。" 社會" 一語,包括多數種類不同之事•項,其 

中若干事項, 未經現有各組織或業已草擬各建 

議案予以適當之處理。在現階段,闕於該事項而 

作關.於各該永久委員會或分粗委員會之組織機 

構之建譲,似失之遇早。

二十七. 兹建譲成立一臨時紙會委員會， 

其職守之一爲對於th會郁門內之國隙組織，作 

一概括之檢討，俾得於可能極早時斯內向經濟 

暨社會理事會，擬成關於各委員會及分組委員 

會組織機構之建譲, 及可能時作關於宜新設各 

專門機關之組織機構之建議。關於此點,臨時社 

會委員會應令其研究並報吿宜否將前由國隙聯 

合會德任之紙會郁門工作以及其他工作，有如 

國條刑罰養員會所處理之導化菲犯等工作，歸 

由理事會之常設機構處理之。在未設置永久機 

構以前，理事會得授權臨時社會婆員會暫時接 

管國際聯合會之社會工作，例如贩賣婦孺T 兒 

童福利等。

二十八. 此外，臨時社會委員會應處理社 

會部門內之立應處理之各赏體問題。

統許委員會 

二十九. 該委員會關於統計事項與聯合國 

其他各機關及專門機關密切合作其職務爲： 

( 甲)協助調整各國國家統計並改善其比較

性；

(乙)協助調整各專門機關之統計工作，關 

於此點並建譲應於與各專門機關所訂協定內， 

列入關於統計之條文；

(两)協助推進秘書處中央統計事務；

(丁）関於有關統'計情報之寬集、解释》及分 

發之一般問題，對聯合國各會員國及其主要與 

輔助機關買獻意見；

(戊)促進統計之改善。

麻醉品委員會 

三十. 爲使Ü 醉品公約之效力充分實現並 

使國P祭統制,麻醉品之進展繼續察看起来，兹建 

議經濟暨f t會a 事會設置J * 醉品委員會，其任 

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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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協助經濟蟹社會理事會按照國I祭J* 醉 

品公約及協定作一般之監視；

(乙）爲一切■於麻醉品之統制向經濟及社 

會理事會供給諮譲。並於必要時草擬此項國際 

公約。

(丙）經濟廣社會理事會認爲必要時，該委 

員會將繼續執行國際聯合會按公約授權管理鸦 

片及其他Ü 醉品運館顧間委員之職務。

其他各種委员會 

三十一. 爱建譲經濟費社會理事會如事屬 

可能，宜於铁早時期內，於第一屈會期內成立下 

列各委員會：

( 甲）人口統計委員會 

(乙)臨時運輸通熟養員會 

(丙）財政委員會

人口統計委員會 

三千二. 該養員，研究下列各事項，並向 

經濟赞敝會理♦ 會買獻意見:
( 甲）人口之增加及其增加之因素；

(乙）影響此種因素政策之實效；

(【旧）人口變動時對於經濟及社會情形之關

係，

(丁）人口及移民之一般問題。

臨時運輸通f l委員會

三十三 . 關於運輸通飘之某某部分現已設 

有政府間之機關 ,兹提議經濟費社會理事會，宜 

設立臨時運輸通飘委員會，負責對國際運輸通 

飘部門作一般之檢討 , 俾得對於似須設立之機 

n , 或作爲聯合國之一郁或作爲一新專門機關 

者，向聯合國買戯意見，同時，該委員會對於下 

列各-事項向經濟暨;î i 會理事會買獻意見：

( 甲）促進通飘運輸事項之國條合作，及在 

該部分內各專門機關工作之調整。

(乙）國條聯合會之通訳及過培組織之某種 

之職務,其經聯合國決予接管辦理者。

財政委員會 

三十四. 該委員會研究下列各事項並向經 

濟廣社會理事會買默意見：

( 甲）國條徵稅問题；

(乙）關於政府財政技術及其對於社會經濟 

之影纏，各國情報之交换；

(丙）防'止經濟不最氣及通:貨膨服之會計技

術.；

(丁)經聯合國決定擔任之國條聯合會會計 

組之職務。

镇整委責會

三千五. 經濟暖社會现事會第一屈會時宜 

設置調整委員會。該委員會之職移爲組成機構 

以調整理事會及各專門機開之各機構之行動。1

委責會及各輔屬分組委员會之組織

三十六. 委員會及各輔屬分組委員會之組 

織，隨情形不同而異;惟其範圍以能足供運用者 

爲度,且須以具有相當資格之人員組織之，經濟 

暨社會理事會最後所必需之一切委員會及輔屬 

分組委員會旣未試予預定,規定之各原則，或難 

普遍適用，在此情形下，爱建譲下列之一般原 

則，予 通 過 。

三十七. 大多數之養員會應包括多數最有 

資格之負責政麻官員或政府代表。委員會之工 

作有須作成請由各政府採取特定行爲之建譲， 

故倘採用上述原則，則可加强务該委員會意見 

之切實性及有責任性，而能使各國政麻予以遵 

守之成分，亦必較大。

三十八. 各委員會之非政府人員，其項有 

相當資格條件者，得由理事會於聯合國會員國 

國民中選任之。此種人員或係理事會■於各國政 

府人員中就其個人能力而選任之。其選任則由 

理事會先徵該政麻之同意。

三十九. 爲便利各委員會其工作互有牽連 

性質者之合作起見，應IT立互派代表之適當辦 

法。

四十.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宜簾訂適當辦 

法，使各專門機關, 依照其所訂協定內之規定， 

參加各委員會工作。

四十一. 依照第三十七段所主張之原則， 

各委員會會期及任務時期，在組織上所能許可 

之範圍內，應能使各委員得典其各本國國內公 

務維持接觸。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所屬各委貴會

四十二，爱建議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於其 

第一屆屆會時設置本章第二節所載臨時譲事曰 

報第六、七、八項列舉之各委員會。

四千三.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於第一次屆 

會討論下列事項二

( 甲）從事訂結協定之磨商，使谷專Pg機關 

1 注意第五® 第十二至十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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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聯合國發生關係；

(乙)與安全理事會及託管理事會之負責代 

表商議對於互有關係事項之合作方法討論時， 

應包括各該事■項 ,例如交換情報,一理事會之代 

表Æ另一现事會出席，與各專門機關之通f l以 

及對於研究問題之合作。經商議後製成之各建 

議案經各該理事會核定時，卽成食其相互間正 

常関係之共同工作Iff法。

第五節關於舆备專n 橡闕許生開係之意足， 

弓I 言

一 . 聯合國在經濟廣t t會合作範圍內，擬 

達之EJ的，與專門機關-事務有效之進行,如彼此 

問能成立密切關係及調整,則成功必更圓滿,聯 

合國與專門機關所訂•之fô定，應成爲一種基本 

辦法,以便利各該目的之實施,而使聯合國及每 

一專門機關得盡其範圍以內應盡之責任。據此 

意見遂看意擬具一般原則，廣使經濟®社會理 

事會得據以聯繁各專門機關使與聯合國發生關 

係。

齋章第五十七條之解释

二.查憲章第五十七條委託本組織及聯合 

國會員國設法使由各國政府間協定所成立之各 

種專門機關,依其組織約章之规定,於經濟、社 

會、文化、敎育、衞生及其他有關部門負有廣大 

國際寶任者，與聯合國酸生關係，此項責任，不 

但適用於具有該項性質之現存機關，且適用於 

此後所能成立之機関。金山市會嚴第二委員會 

第三組之報吿，標明本條不應視爲阻止經濟暨 

社會理事會"在經大會核准條件之下，得任意 

商訂協定，使他種政府間機關與聯合國發生關 

係" 。職此經濟®社會理事會於:向货有廣大國P祭 

責任各專門機關商訂協定之外，並得任意與其 

他有區域性贸之政府間之機關商訂協定。該項 

區域性質之機關，係不在憲章第五十七條界說 

範圍以內；推宜使與聯合國發生圓係者1。

應奥聯合國發生開係之機關

三 . 査現有專門機蘭，應在極早可能時期 

內，使與聯合國發生關係。而其他擬行設立之機 

■ , 則設立之後,應立卽使其與聯合國發生開

1 '•政府間機關"應作廣族解釋。包括一切因各國政府 
間協定所成立之機關，不間其應否使與聯合國發生 
關係。"專門機關" L系指在第五十七條界說範圍以內 
之特種政府間機獨，卽欧照其組織廣則，負有廣大 
國際責任者。

係。惟不明定何種專門機關，應使與聯合國發生 

関係。

對於某種事務所及某種機關之候定辦法

四 . 戰前之多數獨立事務所及機開/其組 

織方商似宜採取較爲適當之處置，俾能執行至 

今由各該事務所及機關之中之事務處所及機關 

所行使之職務。該事務所及機關中,若千似宜廣 

續執行其職務，並宜使與聯合國發生闕係。戰前 

機關與新成立機関開始合併業有數起，以前所 

設機關之總數 ,以應予以減少。其組織機構，似 

應使之較爲合理化及統一化C爲達此目.的，下列 

數種辦法，似可予以選撑採用：

( 甲)取消該事務所或機關，將其職務之一 

部或全郁移交一專門機關。

(乙)取消該事務所或機關，將其職務由聯 

合國之適當委員會或分組委員會行使之。

(丙）合併於他一政府間之機關。

未由现存機關行使之職務

五 . 査某某各部門，國[祭之合作及組織，並 

未充分發達。而不厲於任何一專p『j機關之菅轄， 

PJ於此類部門之處理問題，聯合國可選擇適用 

下列各辦法：

( 甲）由有關係國間進行談制，依照憲章第 

五十九條成立新專門機關；

(乙）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成立一委員會或 

分組委員會；

(丙）由大會依照憲章第二千二條成立輔助 

機關；

(丁）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向現有之專門機 

關或其他政府間機閲，建譲接受附加職務。

對聯合國會員國之過渡建議

六.查聯合國之成立與其與各專門機關簽 

訂發生關係之協定，中間或有相當時斯之距離, 
在此時期內，經濟 ®社會理事會關於與專門機 

關訂立協定，或關於奥發生關係一♦ 互有■連 

之問題,容或願向聯合國會員國提出建議。經濟 

廣社會理事會狂憲章第六千一及第六千六條所 

授權力之下，對於該項或其他♦ 件2自得提出建 

織。

關係之性質

七 . 下列各節所舉事項,或宜列入協定,或 

宜由大會或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採取適當行勤之 

♦ 項,其係本諸憲章規定之條文者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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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互派代表(憲章第七千條）；

(乙）交換情報及文件(第六十四條） ;
(丙)經濟暨fît會理事會調整委員會（第六 

十三及第六十八條） ;

(丁)對於各專門機関之建議(第五千八條、 

第六十二及第六千三條） ;

(戊)報吿(第六十四條）；

( 己）安全理事會之决議(第四十八條）

(庚)對於託管理事會之協助(第九十一條);
. (辛)請求發表諮詢意見(第九十六條）；

(壬) 法院對於供給情報之請求（法院規約 

第三十四條）；

(癸)預算及財政之關係(第十七條)。

此外尙有其他事項，雖非直接本諸憲章,然 

在與專門機關發生一般關係上，似屬重要。各該 

事項爲：

( 甲)聯絡；

(乙)議事日程項目之提譲；

(丙)譲事規則； '
(丁)共同會計事務；

(戊）蘭於人事之辦法；

( 己）特權及豁免；

(庚)行政審訳處；

(辛)技術事務；

(壬) 中央統計機關；

(癸) 專門機関會所所在地。

上述二類所列擧各事項之全部或一大部， 

在與專門機關其經濟社會及其他関連部門之職 

責至廣者i r立之協定內，似應標明之。惟在與職 

責範圍較狭之各專門機關所訂之協定內，各該 

款項似無完全標明之必要。

互派代表

八 . 憲章第七十條所载之互派代表原則， 

似爲維持專門機関與聯合國密切聯絡及便利調 

整各專門機関之工作乏有效方法。該條授權經 

濟暨社會理事會，使各專門機關之代表無投塞 

權而出席該理事會及該理事會所設各委員會之 

討論，並使該理事會之代表亦得出席各該機關 

之討論。此種辦法之確切性質，隨專門機蘭之性 

質及其與聯合國關係之性質而異。範圍較狭之 

專門機關，經常僅能參加生管委員會之討論。而 

經特殊邀請時,始得參加理事會之討論。其他範 

圍較爲廣泛之各專門機関，則得訂定於討論某 

類間題時，准由各該專門機關出席。此外並宜規

定少數範圍廣大之最重要專門機關，得在理事 

會會譲經常派員出席。同時協定中亦宜載明於 

各專門機關之決定政策機■及執行機闇及其大 

會內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派員出席參加。

九 . 盡於大會對於經濟S f t 會合作事項旣 

有建譲之權，及其對於各專門機蘭之預算應執 

行其職務，大會有時或認爲宜邀請數專門機閩 

派遺代表無投票權參加大會之討論，當尉論與 

專門機關直接有關之事項時，各專門機關在大 

會委員會中得派遺代表，顯屬相宜。關於此種參 

加，憲章中雖未提及,然此非謂大會在其譲♦規 

則內，規定此類性質之代表,亦非謂大會不能授 

權經濟暨紙會理事會在其與專門機關訂結協定 

内列入関於此事之適當條文。

情報及文件交換

十.對於有關連問題充分交换情報及文 

件，係合作及調整之主要條件故與一切專門機 

關所訂協定中,應列入關於此事之適當條文。

聯 絡

十一.多敷專門機關之所在地固可與聯合 

國所在地相同,然有若干專門機關則不然。故如 

較爲重要之機闇,其所在地係在他處者,則各該 

機關在聯合國所在地，似應常駐聯絡人員，同時 

經濟暨ffi會理事會或認爲在各該機關所在地, 
亦宜派駐聯絡人員D

專門機關參加經濟®社會 

理事會調整委員會之工作

千二.各專門機關及聯合國互有蘭係之組 

織♦ 項，或能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之調整委員 

會予以有效之處理。該調整委員會委員將有各 

專門機關之執行長官或其代表爲委員，由秘書 

長或其代表爲主席。兹提譲該委員會之職務尤 

應包括下列第十三段及第十四段所列之事項。

十三.專門機關之大會及其行政理事會與 

委員會集譲，大部分肯按期舉行,而聯合國之主 

要及輔助機蘭，亦有經常之集譲。故對於各該會 

譲 ,必須小心壽劃,俾在各該會譲中，均有充分 

及適當之代表,故準備集會時間表,應在可能範 

圍內，類聚各互有關係機構之按期集譲，並注意 

各特別集會.及臨時會譲，俾各會員國政府，得壽 

劃代表之派遺, 而使各有關係機構，得設計其工 

作，此實具有實際上重大之價値。 .
千四. 兹認，爲宜依照各專門機關組織規章



所擬定者而對於各機關間之合作辦法予以推 

進。該項合作辦法,宜由所擬設之調整委員會作 

第一次之審査。使該委員會得向經濟暨社會理 

事會關於此項辦法是否顧全其他非當事各專門 

機関之利盘而報吿各機閩間所麓訂機■間合作 

辦法之性質及範圍，各當事專門機閩應負責通 

知經濟B 社會理事會。

‘議事日程項目之提議 

十五. 驚訂辦法，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所 

提之項目，列入各專門機關大會及各專門機關 

執行團體之譲事日程。實足以便利經濟暨社會 

理事會及大會所作建譲之審查。他一方面，專ra 
機關亦宜享有對經濟Ê 社會理事會議事日垂揚 

列項目之特權。此種辦法之條文,似可於協定中 

列入之。

譲事規則

十六.塵於訂立一切國際會譲譲事規則共 

同條律所能得之利盤,希望該項條例，經聯合國 

通過後，在可適用範圍以內，各專門機閩將採用 

之。

大會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之建譲 

十七. 憲章第五十八、六十二及六十三條 

鄭重說明對於各專門機關政策及工作之調整， 

及關於國際經濟、社會、文化、敎育、衞生事項暨 

其他有關係部門，大會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有 

權向各專門機關提出建譲，爲保證此項建議予 

以適當之審查起見，應於與各專門機關所訂之 

協定內，規定爷該機關應負下列各項之責：

( 甲）大會或經濟e 社會理事會向各該機關 

所交之建議在及早可能範圍內，提付其理事 

機關，或其他適當機構；

(乙)與各該建議有關之事項，設法作必要 

之德商；

(丙)對於實施各該建譲所採之步驟，於適 

當時期提出報吿(憲章第六十四條）；

(丁)概言之，與聯合國共同合作，以達憲章 

第五十五條所述之目的a

報 ’吿

十八.除上述第千七條所載之特別報告 

外，凡與一切專門機關所11之協定宜規定各該 

機關應擔任依照憲章第六十四條辖供經常報 

告，該項報告之次數及性資，宜於對每一懐関所 

訂協定內規定之。

安全理事會之決譲

十九.依據憲章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聯合國 

會員國應負責執行安全理事會爲維持和平及安 

全之決譲而其執行該決譲須經由其他相當國條 

機關爲之者。!爲加强此條起見與各專門機関所 

訂之協定內宜列入適當條文規定各該專門機關 

負責於安全理事會提出請求時輔助安全理事會 

實施憲章第四千一條所擬之措置。

協助託管理事會

二十.查憲章第九十一條規定託管理事會 

於適當時對於有關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各專門 

機關之事項應利用經濟會理事會及各專門 

機關之協助。塵於憲章第六十七條所載託管制 

度在經濟®社會方面所應達目的範圍之廣大， 

故與各該專門機關所訂之協定中，栽明各該機 

關擔任於接到請求時,應予託管理事會以協助。 

該條文復可規定各該專門機關於適當時派遺代 

表出席託管理事會之辦法。

請求發表諮詢意見

二十一.憲章第九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 •，… 
各專門機關對於其工作範圍內之任何法律問題 

得隨時以大會之授權請求國懷法院發表諮詢意 

見"，金山會譲第四委員會第一組報吿亦載有 

下列聲明：

"本粗並願望各國際粗織至少在一種有限 

制範圍之內有提出請求之權，關於此事第一粗 

並未通過一種槪括性質之提譲，惟依照第二委 

員會第二姐所採取之決議，本組提譲憲章應使 

大會能特准無論任何聯合國機闇及與聯合國發 

生關係之任何專門機於在其工作範圍以內 

所齋生之法律問題,得請求解释。"
二十三. 塵於各該規定，大會宜決定對於 

各專門機關如遇其提出請求時，應否授以廣沉 

之特准，俾對於每一事件無須經過大會直接向 

國際法院請求諮詢意見。大會並宜考盧在與各 

該機關所訂之最初或補充協定內是否應列入廣 

沉特准之條文。大會得隨時取消此項廣沉特准， 

固屬當然。

二十三， 任何專門機關根據其廣沉之特准 

請求諮詢意見時，宜立卽通知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 ,凡與有關機關所訂之協定中,宜列入関於此 

事之條文。

二十四. 大會於授予廣沉特准時）應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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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對該特准附以條件，如關於此項特准之有 

效時期之條件及每次應否得有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事前核准之條件。

國際法院對於情報之請求 

二十五. 法院規約第5 千四條授權法院得 

請求公共國隙圓體供絵関於正在審理案件之情 

，.報，故與一切專門機■所訂之協定中應列入適 

當條文，規定各該專門機蘭擔任供給依照法院 

規約所請求之情報。

預算及財政之關係 

二十六. 憲章第十七條第三項授予大會以 

下列二種職務(一）"審核經與第五十七條所 

指务種專門機関訂定之任何財政及預算辦法"； 

(二 ) "審查該專門機關之行政預算,以便向關係 

機關提出建議。" 查該項兩部分之用意及目的， 

似並非授予大會以一種財政上之權力，俾大會 

得用以監督各專門機関之政策♦ 項。關於政策 

♦ 項，大會與各專門機關之關係,業經憲章其他 

各條予以處置。憲章第十七條第三項之主要目 

的，係促進財政及行政上之一般調整，俾使聯合 

國之整個機構及業與聯合國發生聯繁之各專門 

機蘭,得收較大之辦事效率及開支之經濟。大會 

對於各專門機關行政預算詳盡之審査，每一專 

門機關均能受其實惠。凡會員國政府應負國際 

系且織墙加經費時,得知業已採取預防辦法，以免 

工作及其費用之重複。

二十七. 憲章第十七條第三項之第一部分 

所規定者包舍各種不同程度之關係，混同財政 

以次遞減，其第二部分係指在與各專門機關所 

IT關係協定中，對於財政及頂算方面之最低限 

度之關係，故似宜先研究第二部分，因其具有一 

種委託之性質。

二十八. 関於"行政預算" 一句之意義,會 

引起若千之辯論，間有以此句係特別用以表露 

上述第二十六段所载之點，卽審查預算,應就求 

良好行政，而不宜就政策方面着想,亦有以現有 

一類可能發生之費用，如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之救濟事務及國[祭復與發展銀行暨國際貴幣基 

金之技術事務，不宜在此種審査之例，推卽就 

此而論，其具有循環性之行政費用如薪資、辦公 

費、雜費等等,與其他機關仍屬相同,予以審査， 

必能發露有用之比較及對照，故此句不宜作狭 

義解釋。

二千九. 因此凡與專門機閩所訂之一切協

定均宜包括■於大會對其行政預算有權審查並 

作建譲之條文，並宜明定該條實施之程序。行 

政及預算諮詢委員會將當然爲代大會審査之機 

關。（參閱第九章第二節第六段。)各專門機關於 

該諮詢團體審査各該機関預算之時應有派員出 

席該團體會譲之權。在可能範圍內，大會之建譲 

應於預算案經過專門機闇法定機構最後通過之 

前提出。 ，

三十.憲章第十七條第三項第一部分之規 

定在能進一步合作之可能性，依照該部分之 

規定似能與若干專門機關訂立協定，授權大會 

對各該專門機開預算負付諸票決之責任，故本 

文常用 " 合併預算" 一句。此制度之利益爲使 

聯合國會員國在同一時期及同一地點.在合併 

制度下審査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之預算，而付 

諸票決。同時亦可減少審査各機関所提預算之 

繁冗手續及在預算最後通過以前必要手績之次 

數。依照此種制度預算之槪算，自應先由每一專 

門機關自行準備,惟其審查之辦法,則由大會諮 

詢委員會審査，與審査聯合國本身预算相同。所 

不同者，審查各機關預算時，自應諮詢有關係各 

專門機關之意見。國條聯合會與國際勞工局財 

政上會採用類似辦法,結果殊爲滿意。

三十一. 若欲收合併預算之利盐，亦有某 

某各種困難。第一，爲應修改多數專R 機關之組 

織法，俾得於協定中規定條文,授權大會將其預 

算付諧票決，推協定之雜結,必須遲至組織法修 

改之後，其非屬得計，甚爲明顯。故在與各專門 

機關雜結協定之初期，此項規定，將暫不列入， 

因倘'須修改其組織法，則勢須徵求其當事會員 

國之核准。另一辦法，卽在初次協定中，規定該 

項條文，權須俟該機関組織法修正後該條文方 

能發生效力。

三十二，第二困難爲各專門機關當事國與 

聯合國會員國，並不相同，爲應付此困難起見， 

可制定程序, 卽預算中之一章,関於某專門一機 

関者，在大會中先僅由該機蘭當♦ 國投票。故當 

大會諮詢委員會處理各專門機開預算時，非該 

專門機關當事國之聯合國會員國，對於該專P3 
機關之預算不參加審查。反是,非聯合國會員國 

而爲各該機関之當事國者，則應制定辦法使其 

得參加其所屬專門機關預算之審查。査以前亦 

會IT有此種辦法，例如國條勞工局是。其結果頗 

爲滿意C每一機關預算，在經過此種初步手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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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聯合國合併預算包括各機關預算在內，方可 

由大會在全會中予以最後之通過。

三十三. 成立合併制度，儘量包括多數專 

門機關,雖可視爲合意之目的，然同時應承認成 

立包括全體各機関之制度或非事實上所可能， 

與一機關所|7之協定，不能將預算應爲合併預 

算之一部列入作爲訂約之基本條件。惟聯合國 

會員國宜考盧於草擬各該新機關之組纖法時， 

是否具有可能性，使各該機開入於合併制度之 

範圍。

三十四. 上述第二十七段之業已指出尙能 

成立其他財政辦法，例如依據憲韋第十七條第 

三項，規定大會得認爲某一專門機關最具有爲 

聯合國實行國條合作新計劃之資格時，'對於該 

專門機關得投票表決，予以特別贈與或捕助金。

共同會計事務

三十五. 設置共同會計，由聯合國秘書處 

執行。聯合國及务專門機關之會計，自具有多種 

之利盛。此種會計事務之一或爲徵收聯合國會 

員國對於其參加之一切專門機關所負之會費。 

各該機關中若干機關之預算，雖可由其本身之 

組織機構予以票決，然聯合國宜負責通知每一 

會員國對於其所參加各專門機關費用應負之都 

分 ,並牧納付款。此外，聯合國並可爲與其發生 

關係之各機關執行其他會計上之♦ 務。例如餘 

熬及特款之管理, 15目之稚核等等。兹提譲關於 

此類問題，委託由聯合國所指派之專家園體研 

究之，該團體並可草擬適用於上àÈ所擬講之會 

計制度之財政規則草案。與各專門機關所訂立 

揚定內應列入之條文。郎以該項研究所得結果 

爲基礎。

関於人♦之辦法

三千六. 爲促進各專門機關與聯合國之工 

作上密切及和諧之關係起見，關於聘用人員、服 

務條件、敍級、養老金及同類♦ 項，似宜協定某 

種共同之準則,並篮定職員互調辦法C訂立人事 

共同標準及規定職員互調辦法之利盘已爲某種 

政府間機關所先見，各該機関組織法授權各該 

機關與其他公共國際組織訂立關於此事之協 

定。 '
三十七. 欲求有效之行政調整，則成立統 

一國摩文官制度，固事屬相宜，推在各專門機關 

初步會商之時，似宜限於覓取一種公共之標準

及互換辦事人員之辦法。此事實係一種困難之 

職務，必須由聯合國!及有關係專門機闕各專門 

人員予以詳密之研究。放初步目的，似在於藍訂 

關於辦♦ 人員之原別，在隨特殊情形可作必要 

修改之條件下能得各專門機關之採納。

特權及豁免 

三千八. 關於特權及豁免之授與，如能訂 

立協定避免各人員之恃遇不致有不公允之歧 

異，則其能便利各專門機開與聯合國和諧之關 

係必非淺鮮。關於此點各專門機關人員在任何 

一方面所享之特權及豁免，或者似非必須典絵 

予聯合國人員者完全相同。惟如某種事項，尤其 

如國際機関人員之待遇及服務條件，若地位相 

同,工作相似之員吏，如有歧異，似將引起困難。 

關於此事宜注意下列各例：

徵税. 如屬於某某各國之人民，應缴納各 

該本國政府之捐税，而其他各國人民則能享免 

税之權利，因此種狀祝而發生之情形，似有考盧 

之必要。同一薪級之人員,其實牧薪金如相差過 

遂，尤Æ以限制互調人員之可能性,甚爲明顯。

聯合國毁照。爲聯合國職員及或爲業與聯 

合國醫生関係之專門機関職員而設之聯合國護 

照爲"特權及豁免公約草案"第七至第十條所擬 

定。給予聯合國職員及與聯合國發生關係之專 

門機関之職員此種譲照可使各國政府給予各 

該專門機関之職員以其所給予同等級之聯合國 

職員以同樣之待遇。

行政審飘處 

三十九. 預料將來擬設立行政審孰處，與 

一九二七年國際聯合會所設立者相同，接受並 

判決各官員關於任用條件所提出之訴願。依照 

第三十六段:及第三十七段所表示之意見，聯合 

國及與聯合國發生関係之機關，只設一行政審 

飘處，似甚明顯,此點宜與各專門機闕訂入協定 

中。

技術事務

四千.如聯合國會所與各專門機關地址在 

同一地點，則開於秘書處技術上之事務一大郁 

分 ,似可予以統一。各該技街♦務可包括編輯事 

務、印刷、輔譯、述譯、情報及新聞事務，及專門 

訓練人員辦理組織會譲事務。此項♦務之集中， 

結果必能S 少雜項費用，加增各機關之辦事效 

率，甚爲明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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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統計機蘭

四十一. 吾人公認在多數情形中各專F5機 

關極願維持其本身統計機關，惟在聯合國秘書 

處設立中央絲計機關，不但於聯合國有重大之 

價値。且於各專門機蘭及會員國政府均有重大 

之價値。蘭於此種機関之組截，及其♦務之進 

行，似應作詳盡之'研究,俾得補足一切有關係團 

體之事務, 而應一切有関係團體之需求。此種機 

關及聯合國各機構向各國政府請求統一性質之 

消息，同時並能助長經濟及社會部門統計消息 

廣博之寬集。

專門機顯會所所在地 

四十二. 經濟暨tfc會理事會與各專門機關

會商時,應將各該機關會所所在地問題,作爲一 

最重要間題,俾得收集中制度之利盘。惟集中制 

度之利^^,有時應與某種因素2 相權衡,此種因 

素能使某一機關將會址設立於一特別利於執，行 

該機關職務之地點。故應承認集中原則實有發 

生例外之可能。

各會員國之調整責任 

K 十三. 調整各專門機閩之政策及工作， 

固爲聯合國而尤.爲其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之事 

務，然此♦ 務之進j ï 有顆於各會員國之協助使 

之進行順利。倘各會員國負責對於各該部門之 

國策及斤動與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所生管者相 

和諧,則可免涯亂與衝突,並能使聯合國完成憲 

韋第九章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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